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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

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

国发〔２０１０〕９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

各直属机构：

利用外资是我国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重要

内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吸引外商投资，

促进了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外商投资企业已成

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利用外

资的优势依然明显。为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水

平，更好地发挥利用外资在推动科技创新、产业

升级、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现提出

如下意见：

一、优化利用外资结构

（一）根据我国经济发展需要，结合国家产业

调整和振兴规划要求，修订《外商投资产业指导

目录》，扩大开放领域，鼓励外资投向高端制造

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新能源和节能环

保产业。严格限制“两高一资”和低水平、过剩产

能扩张类项目。

（二）国家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中的政策措

施同等适用于符合条件的外商投资企业。

（三）对用地集约的国家鼓励类外商投资项

目优先供应土地，在确定土地出让底价时可按不

低于所在地土地等别相对应《全国工业用地出让

最低价标准》的７０％执行。

（四）鼓励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改进

并完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工作。

（五）鼓励中外企业加强研发合作，支持符合

条件的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研究机构合作

申请国家科技开发项目、创新能力建设项目等，

申请设立国家级技术中心认定。

（六）鼓励跨国公司在华设立地区总部、研发

中心、采购中心、财务管理中心、结算中心以及成

本和利润核算中心等功能性机构。在２０１０年１２

月３１日以前，对符合规定条件的外资研发中心

确需进口的科技开发用品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

环节增值税、消费税。

（七）落实和完善支持政策，鼓励外商投资服

务外包产业，引入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我

国服务外包国际竞争力。

二、引导外资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和增加投资

（八）根据《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修订情

况，补充修订《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

录》，增加劳动密集型项目条目，鼓励外商在中西

部地区发展符合环保要求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九）对符合条件的西部地区内外资企业继

续实行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保持西部地区吸收

外商投资好的发展势头。

（十）对东部地区外商投资企业向中西部地

区转移，要加大政策开放和技术资金配套支持力

度，同时完善行政服务，在办理工商、税务、外汇、

社会保险等手续时提供便利。鼓励和引导外资

银行到中西部地区设立机构和开办业务。

（十一）鼓励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以市场

为导向，通过委托管理、投资合作等多种方式，按

照优势互补、产业联动、利益共享的原则共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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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区。

三、促进利用外资方式多样化

（十二）鼓励外资以参股、并购等方式参与国

内企业改组改造和兼并重组。支持Ａ股上市公

司引入境内外战略投资者。规范外资参与境内

证券投资和企业并购。依法实施反垄断审查，并

加快建立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制度。

（十三）利用好境外资本市场，继续支持符合

条件的企业根据国家发展战略及自身发展需要

到境外上市，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不断

提高竞争力。

（十四）加快推进利用外资设立中小企业担

保公司试点工作。鼓励外商投资设立创业投资

企业，积极利用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完善退出机

制。

（十五）支持符合条件的外商投资企业境内

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企业债和中期票据，拓宽融

资渠道，引导金融机构继续加大对外商投资企业

的信贷支持。稳步扩大在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

的境外主体范围。

四、深化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

（十六）《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总投资

（包括增资）３亿美元以下的鼓励类、允许类项目，

除《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规定需由国务院

有关部门核准之外，由地方政府有关部门核准。

除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由国务院有关部门审批外，

在加强监管的前提下，国务院有关部门可将本部

门负责的审批事项下放地方政府审批，服务业领

域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金融、电信服务除外）由

地方政府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审批。

（十七）调整审批内容，简化审批程序，最大

限度缩小审批、核准范围，增强审批透明度。全

面清理涉及外商投资的审批事项，缩短审批时

间。改进审批方式，在试点并总结经验的基础

上，逐步在全国推行外商投资企业合同、章程格

式化审批，大力推行在线行政许可，规范行政行

为。

五、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十八）规范和促进开发区发展，发挥开发区

在体制创新、科技引领、产业集聚、土地集约方面

的载体和平台作用。支持符合条件的省级开发

区升级，支持具备条件的国家级、省级开发区扩

区和调整区位，制定加快边境经济合作区建设的

支持政策措施。

（十九）进一步完善外商投资企业外汇管理，

简化外商投资企业外汇资本金结汇手续。对依

法经营、资金紧张暂时无法按时出资的外商投资

企业，允许延长出资期限。

（二十）加强投资促进，针对重点国家和地

区、重点行业加大引资推介力度，广泛宣传我国

利用外资政策。积极参与多双边投资合作，把

“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推动跨国投资政策

环境不断改善。

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统

一认识，坚持积极有效利用外资的方针，坚持以

我为主、择优选资，促进“引资”与“引智”相结合，

不断提高利用外资质量。要总结改革开放经验，

结合新形势、新要求，进一步加大改革创新力度，

提高便利化程度，创造更加开放、更加优化的投

资环境，全面提高利用外资工作水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二○一○年四月六日

主题词：经济管理　外资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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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展改革委等部门

关于加快推行合同能源管理促进节能

服务产业发展意见的通知
国办发〔２０１０〕２５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

直属机构：

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民银行、税务总局《关

于加快推行合同能源管理促进节能服务产业发展

的意见》已经国务院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

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

二○一○年四月二日

关于加快推行合同能源管理

促进节能服务产业发展的意见

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人民银行　税务总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和《国务

院关于加强节能工作的决定》（国发〔２００６〕２８号）、

《国务院关于印发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

知》（国发〔２００７〕１５号）等文件精神，为加快推行合

同能源管理，促进节能服务产业发展，现提出以下

意见：

一、充分认识推行合同能源管理、发展节能服

务产业的重要意义

合同能源管理是发达国家普遍推行的、运用

市场手段促进节能的服务机制。节能服务公司与

用户签订能源管理合同，为用户提供节能诊断、融

资、改造等服务，并以节能效益分享方式回收投资

和获得合理利润，可以大大降低用能单位节能改

造的资金和技术风险，充分调动用能单位节能改

造的积极性，是行之有效的节能措施。我国上世

纪９０年代末引进合同能源管理机制以来，通过示

范、引导和推广，节能服务产业迅速发展，专业化

的节能服务公司不断增多，服务范围已扩展到工

业、建筑、交通、公共机构等多个领域。２００９年，全

国节能服务公司达５０２家，完成总产值５８０多亿

元，形成年节能能力１３５０万吨标准煤，对推动节

能改造、减少能源消耗、增加社会就业发挥了积极

作用。但也要看到，我国合同能源管理还没有得

到足够的重视，节能服务产业还存在财税扶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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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少、融资困难以及规模偏小、发展不规范等突出

问题，难以适应节能工作形势发展的需要。加快

推行合同能源管理，积极发展节能服务产业，是利

用市场机制促进节能减排、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

有力措施，是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新的经济

增长点的迫切要求，是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

好型社会的客观需要。各地区、各部门要充分认

识推行合同能源管理、发展节能服务产业的重要

意义，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努力创造良好的政策环

境，促进节能服务产业加快发展。

二、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

（一）指导思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

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

实科学发展观，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强政策

扶持和引导，积极推行合同能源管理，加快节能新

技术、新产品的推广应用，促进节能服务产业发

展，不断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二）基本原则。

一是坚持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充分发挥市场

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以分享节能效益为基础，

建立市场化的节能服务机制，促进节能服务公司

加强科技创新和服务创新，提高服务能力，改善服

务质量。

二是加强政策支持引导。通过制定完善激励

政策，加强行业监管，强化行业自律，营造有利于

节能服务产业发展的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引导

节能服务产业健康发展。

（三）发展目标。

到２０１２年，扶持培育一批专业化节能服务公

司，发展壮大一批综合性大型节能服务公司，建立

充满活力、特色鲜明、规范有序的节能服务市场。

到２０１５年，建立比较完善的节能服务体系，专业

化节能服务公司进一步壮大，服务能力进一步增

强，服务领域进一步拓宽，合同能源管理成为用能

单位实施节能改造的主要方式之一。

三、完善促进节能服务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一）加大资金支持力度。

将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纳入中央预算内投资和

中央财政节能减排专项资金支持范围，对节能服

务公司采用合同能源管理方式实施的节能改造项

目，符合相关规定的，给予资金补助或奖励。有条

件的地方也要安排一定资金，支持和引导节能服

务产业发展。

（二）实行税收扶持政策。

在加强税收征管的前提下，对节能服务产业

采取适当的税收扶持政策。

一是对节能服务公司实施合同能源管理项

目，取得的营业税应税收入，暂免征收营业税，对

其无偿转让给用能单位的因实施合同能源管理项

目形成的资产，免征增值税。

二是节能服务公司实施合同能源管理项目，

符合税法有关规定的，自项目取得第一笔生产经

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三年免征企

业所得税，第四年至第六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三是用能企业按照能源管理合同实际支付给

节能服务公司的合理支出，均可以在计算当期应

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不再区分服务费用和资产价

款进行税务处理。

四是能源管理合同期满后，节能服务公司转

让给用能企业的因实施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形成的

资产，按折旧或摊销期满的资产进行税务处理。

节能服务公司与用能企业办理上述资产的权属转

移时，也不再另行计入节能服务公司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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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税收政策的具体实施办法由财政部、税

务总局会同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另行制定。

（三）完善相关会计制度。

各级政府机构采用合同能源管理方式实施节

能改造，按照合同支付给节能服务公司的支出视

同能源费用进行列支。事业单位采用合同能源管

理方式实施节能改造，按照合同支付给节能服务

公司的支出计入相关支出。企业采用合同能源管

理方式实施节能改造，如购建资产和接受服务能

够合理区分且单独计量的，应当分别予以核算，按

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准则制度处理；如不能合理区

分或虽能区分但不能单独计量的，企业实际支付

给节能服务公司的支出作为费用列支，能源管理

合同期满，用能单位取得相关资产作为接受捐赠

处理，节能服务公司作为赠与处理。

（四）进一步改善金融服务。

鼓励银行等金融机构根据节能服务公司的融

资需求特点，创新信贷产品，拓宽担保品范围，简

化申请和审批手续，为节能服务公司提供项目融

资、保理等金融服务。节能服务公司实施合同能

源管理项目投入的固定资产可按有关规定向银行

申请抵押贷款。积极利用国外的优惠贷款和赠款

加大对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的支持。

四、加强对节能服务产业发展的指导和服务

（一）鼓励支持节能服务公司做大做强。

节能服务公司要加强服务创新，加强人才培

养，加强技术研发，加强品牌建设，不断提高综合

实力和市场竞争力。鼓励节能服务公司通过兼

并、联合、重组等方式，实行规模化、品牌化、网络

化经营，形成一批拥有知名品牌，具有较强竞争力

的大型服务企业。鼓励大型重点用能单位利用自

己的技术优势和管理经验，组建专业化节能服务

公司，为本行业其他用能单位提供节能服务。

（二）发挥行业组织的服务和自律作用。

节能服务行业组织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大

力开展业务培训，加快建设信息交流平台，及时总

结推广业绩突出的节能服务公司的成功经验，积

极开展节能咨询服务。要制定节能服务行业公

约，建立健全行业自律机制，提高行业整体素质。

（三）营造节能服务产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将推行合同能源管理、

发展节能服务产业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加强领导，

精心组织，务求取得实效。政府机构要带头采用

合同能源管理方式实施节能改造，发挥模范表率

作用。各级节能主管部门要采取多种形式，广泛

宣传推行合同能源管理的重要意义和明显成效，

提高全社会对合同能源管理的认知度和认同感，

营造推行合同能源管理的有利氛围。要加强用能

计量管理，督促用能单位按规定配备能源计量器

具，为节能服务公司实施合同能源管理项目提供

基础条件。要组织实施合同能源管理示范项目，

发挥引导和带动作用。要加强对节能服务产业发

展规律的研究，积极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和有益

做法，协调解决产业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推进产

业持续健康发展。

主题词：经济管理　资源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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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转发

国务院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办公室

关于２０１０年纠风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

国办发〔２０１０〕２６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

直属机构：

国务院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办公室《关于２０１０

年纠风工作的实施意见》已经国务院同意，现转发

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

二○一○年四月三日

关于２０１０年纠风工作的实施意见

国务院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办公室

　　为贯彻落实第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和

国务院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关于纠风工作的部署

和要求，现提出２０１０年纠风工作实施意见。

一、总体要求

２０１０年的纠风工作，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

和十七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

发展观，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标本兼治、纠建

并举，认真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推动健

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为落实中

央关于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

政策措施提供坚强保证。

二、主要任务

（一）坚决纠正损害农民利益的不正之风。继

续加强对强农惠农资金的监管，促进中央强农惠

农政策落实到位。自上而下组织开展强农惠农专

项资金使用情况检查，摸清资金底数，查明资金流

向，坚决纠正和查处挪用、套取、贪污和截留、滞

发、抵扣等行为，确保资金专款专用、还利于民；维

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益，严格落实被征地农民

补偿措施，完善相关社会保障机制，坚决纠正农村

土地承包、流转、征收和征用拆迁中的违法违规行

为；继续对“家电下乡”、“汽车、摩托车下乡”等补

贴政策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确保农民得到实

惠；加强涉农收费监管，查处各种面向农民的乱收

费、乱罚款和集资摊派行为，防止农民负担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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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厉打击制售假劣农资坑农害农行为，整顿规范

农资市场秩序。

（二）坚决纠正加重企业负担的问题。全面清

理涉及企业的各种收费，取消不合理收费项目，降

低过高收费标准，及时修订公布收费和基金项目

目录，对国家明令取消的收费和基金，各地一律不

得继续收取，或者另立名目变相收取；纠正和查处

面向企业的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行为，中央

企业对外捐赠须按规定严格审批并向国务院国资

委备案；规范行业协会、市场中介组织服务和收费

行为，纠正和查处面向企业的垄断服务、强制收费

等违规行为，指导行业协会加强自律管理；完善涉

企收费相关政策法规，逐步建立加强企业负担监

管的长效机制。

（三）坚决纠正庆典、论坛活动过多过滥问题。

严格控制和规范庆典、论坛活动，坚决撤销铺张浪

费、牵强附会、华而不实的庆典、论坛；政府机关举

办庆典、论坛活动，所需经费必须纳入财政预算，

接受审计监督；严肃查处滥用财政资金、向企业和

个人摊派费用或拉赞助，以及利用举办庆典、论坛

活动为单位或个人谋取私利等问题。对国有企业

事业单位举办、参与和赞助举办庆典、论坛、商业

演出等活动，要严格管理和规范。对企业或社会

上举办的庆典、论坛，领导干部原则上不参加，确

需参加的，要按程序报批。巩固和深化清理规范

评比达标表彰活动成果，督促各地区、各部门按照

公布项目开展活动，严格控制审批新增项目。

（四）坚决纠正医疗服务中乱收费等影响医药

卫生体制改革的问题。加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投

入资金监管，坚决纠正挤占、截留、挪用和骗取资

金问题，坚决查处各种乱收费、乱加价等问题，为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顺利推进创造条件。继续推进

以政府为主导、以省（区、市）为单位的网上药品集

中采购，全面推行院务公开和医德医风考评制度。

（五）继续深化治理教育乱收费。加强对教育

经费投入和使用的规范和监督检查，确保各项教

育惠民政策落到实处；认真解决义务教育阶段择

校乱收费问题；制定完善中小学教辅材料管理办

法，解决教辅材料散滥问题；全面开展公办普通高

中改制学校清理规范工作，坚决纠正假清理、走过

场等违规行为；严格执行公办普通高中招收择校

生“三限”（限分数、限人数、限钱数）政策；进一步

规范中小学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行为，坚决纠正

通过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牟取利益问题；继续实

行高校招生“阳光工程”，严禁收取与招生、入学挂

钩的各种费用。

（六）继续深化治理食品药品安全突出问题。

推动建立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评估制度，定

期公布监测结果；继续开展打击违法添加非食用

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专项整治行动，严肃查处

食品安全监管中的失职、渎职行为。深入开展药

品安全和利用互联网等媒体发布虚假广告、通过

寄递等方式销售假药的专项整治，严厉打击制售

假药劣药和非药品冒充药品等行为；完善药品安

全监管制度。

（七）继续深化治理公路“三乱”。有序推进取

消政府还贷二级公路收费，严格落实成品油价格

和税费改革政策；落实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

道”政策，提高鲜活农产品运输车辆通行效率；以

规范治超站（点）为重点，加大源头监管力度，进一

步规范治理超限超载执法行为，坚决纠正乱收费、

乱罚款、以罚代管等突出问题；严格规范公路设站

检查行为，严禁没有权限的部门在公路上设站或

者上路检查车辆，加强各类已设立公路检查（收

费）站的管理。

（八）继续深化治理“四项资金”监管中的突出

问题。建立健全对社保基金、住房公积金、扶贫资

金和救灾救济资金以及政府专项资金的监管机

制，加强对大额资金的实时监控；认真纠正和严肃

查处资金分配、管理、使用过程中的违法违纪行

为，确保资金安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九）大力加强部门和行业作风建设。着力纠

—９—

国务院办公厅文件

云
 南

 省
 人

  民
 政

 府
 公

 报



正部门和行业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弄虚作假、铺

张浪费和奢靡享乐等不正之风。中央国家机关在

作风建设上要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加强对系统行

风建设的检查指导，每年集中解决一两个群众反

映强烈的问题。要以窗口单位为重点，以群众满

意为标准，开展“服务标准化”建设，积极创建人民

满意的部门和行业，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

坚决纠正公共服务行业指定服务、强制服务以及

价格欺诈、乱收费等损害群众消费权益问题。

（十）继续推进对各级政府职能部门和公共服

务行业的民主评议工作。要把与群众密切相关的

基层站所和服务窗口等单位作为重要评议对象，

接受群众监督，督促整改落实，切实解决群众反映

强烈的问题。进一步规范和创新政风行风热线工

作，更加贴近基层、关注民生、服务群众，不断加大

解决问题的力度。

此外，要认真解决环境保护、安全生产、企业

重组改制、劳动争议、涉法涉诉等领域损害群众利

益的突出问题，严肃查处重大责任事故、群体性事

件以及各类损害群众利益问题背后存在的干部徇

私枉法、失职渎职、提供“保护伞”等违纪违法行

为。

各地区、各部门要结合实际，针对存在的突出

问题开展专项治理。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认真落实责任制。各地

区、各部门要站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高度，把

纠风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切实加强组织领

导。各纠风专项治理责任部门要积极主动开展工

作，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协调行动、综合治理，形

成工作合力。各部门、各行业要坚持“谁主管、谁

负责”和“管行业必须管行风”的原则，切实落实对

本部门、本系统的监管责任。各派驻监察机构要

认真履行职责，协助抓好驻在部门的纠风工作。

各级纠风工作机构要搞好组织协调和监督检查，

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二）强化案件查处，严格责任追究。对群众

的投诉举报要及时受理、依法查处、按时办结、认

真反馈。要突出重点，严肃查处以权以业谋私、严

重损害群众利益的案件，性质严重、社会影响恶劣

的典型案件，顶风违纪、破坏经济发展环境的案件

以及带有苗头性和倾向性的案件，严肃追究造成

损害群众利益事故事件相关领导和责任人员的责

任。充分发挥查办案件的治本功能，通过案件通

报、新闻媒体曝光等形式加强教育和震慑，坚决遏

制不正之风的滋生蔓延。

（三）坚持求真务实，夯实纠风工作基础。要

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开展监督检查，努力在一线发

现问题、解决问题。要以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

的热点难点问题为重点，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力求

人民群众满意的实际效果。坚持纠风工作重心下

移，拓宽诉求渠道，认真倾听群众呼声，动员群众

积极参与，充分依靠群众力量开展纠风工作。加

强基层纠风工作队伍建设，健全机构，配齐配强工

作人员。以省（区、市）为主导，以县（市、区）为重

点，加强对纠风办主任的培训，不断提高纠风工作

能力。

（四）注重制度建设，加强源头防治。坚持用

制度管事、管权、管人，把解决群众反映的突出问

题与建立健全长效机制结合起来，推动纠风工作

法制化建设。加强调查研究，及时发现和解决苗

头性、倾向性问题，努力把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

风遏制在萌芽状态。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

众权益机制，逐步完善群众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

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和权益保障机制。

主题词：监察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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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云南省委　云南省人民政府

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

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

基础的若干意见》的实施意见
（２０１０年４月２０日）

　　为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

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

见》，进一步推动我省农业农村工作，现结合云南

实际，提出以下实施意见。

一、正确认识形势，增强做好农业农村工作的

责任感和紧迫感

（一）“三农”工作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取得

显著成效。２００９年，面对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

农产品价格波动和自然灾害频发等多重不利因素

影响，省委、省政府紧紧围绕中央提出的“稳粮、增

收、强基础、重民生”总体要求，沉着应对、攻坚克

难，经受住了严峻考验。粮食连续７年增产，农民

人均纯收入增长９．８％，农业结构调整取得新进

展，农村基础设施得到改善，各项改革稳步推进，

社会事业迈出新步伐，基层组织进一步加强，继续

保持了农村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良好势头，为全

省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提供了基础支撑。

（二）做好“三农”工作任务艰巨而繁重。当

前，我省支持和保护“三农”的政策体系不断健全，

加快农业农村发展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不断改

善，农业基础地位不断提升，但同时各种传统和非

传统的挑战也在叠加凸现，缩小城乡差距的任务

越来越重，农民持续增收的难度越来越大，转变农

业发展方式的要求越来越高。特别是在国际金融

危机影响仍然存在、经济止跌回升的基础还不牢

固、旱灾形势严峻的情况下，各级各部门必须进一

步增强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切实把农业农村工

作放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

（三）２０１０年农业农村工作的总体要求。全面

贯彻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省委八届七次、八次全

委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建设社会主

义新农村作为战略任务，把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

化道路作为基本方向，把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

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作为根本要求，加大对农业农

村扶持力度，着力扩大农村需求，促进农业发展方

式转变，统筹推进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进程，按照

稳粮保供给、增收惠民生、改革促统筹、强基增后

劲的基本思路，全力以赴抗旱救灾，下更大决心，

花更大力气，采取更有力的措施，持之以恒抓好

“三农”工作，确保粮食生产不滑坡、农民收入不徘

徊、农村发展好势头不逆转，继续为全省经济社会

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二、强化惠农政策，加大支持“三农”力度

（一）完善和落实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按

照中央提出的总量持续增加、比例稳步提高和“要

确保财政支出优先支持农业农村发展，预算内固

定资产投资优先投向农业基础设施和农村民生工

程，土地出让收益优先用于农业土地开发和农村

基础设施建设”的要求，在确保财政预算支出增幅

明显高于上年的基础上，制定具体措施，严格按照

有关规定计提土地出让纯收入４０％、耕地占用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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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部分全部和城市建设维护税的３０％等３项资

金，专项用于农业农村重大项目建设。建立财政

支农投入考核机制，确保各级财政支农投入有较

大幅度增加。

（二）健全强农惠农政策体系。进一步强化扶

持粮食、油料、橡胶和生猪、奶牛生产的惠农政策，

落实农资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农机购置补贴等各

项政策，积极做好把牧业、林业和抗旱、节水机械

设备纳入补贴范围的准备工作，争取中央将我省

纳入青稞、花生良种补贴和扩大马铃薯补贴范围。

探索扩大农业政策性保险试点范围。落实和完善

农资综合补贴动态调整机制。加强对农业补贴对

象、种类、资金结算的监督检查，严禁将补贴资金

用于抵扣农民交费。建立大宗农产品价格保护机

制，增加对粮食、生猪、橡胶、菜籽油、食糖等的临

时收储。

（三）拓宽支农资金筹集渠道。加大涉农资源

的整合力度，按照“统一规划、各司其职、用途不

变、各计其功、形成合力”的要求，围绕建设规划，

采取项目带动、产业带动等方式，建立相应的工作

责任制，形成协调互补和各有关部门按职责分口

管理、“统分”结合的工作联系制度，充分发挥县级

在涉农资金整合中的主体作用。引导社会资本投

入“三农”，探索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以工哺农的

新途径，建立以农产品、农业资源为原料的各类企

业和第三产业对农业的回哺机制，扩大“千企扶千

村”活动，择机出台生态效益和资源补偿等办法。

三、推进结构调整，促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

（一）保证粮食和主要农产品供给安全。多措

并举抗旱保生产，强化小春管理、抓好大春生产、

扩大晚秋种植，力争全年粮食总产量稳步提高。

继续推进“百亿斤粮食增产计划”，确保粮食播种

面积不低于６５００万亩。优化品种结构，以７０个

主产县建设为重点，进一步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

力。开展水稻、玉米、马铃薯、麦类、油菜等粮油作

物高产创建活动，建设万亩高产示范区５００个，力

争辐射带动达３０００万亩，亩均增粮５％以上。加

快建立健全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制度，增强省内

粮食自求平衡能力建设。实施新一轮菜篮子工

程，抓好以粮烟、粮油、粮菜、粮蔗、粮果等为主的

间套种技术推广，进一步提高复种指数。稳步发

展生猪产业，重点发展肉牛、肉羊、奶牛等草食畜

和特色家禽。加快培育壮大现代水产业，发展水

产健康养殖示范场。

（二）大力发展现代特色产业。按照“连片开

发、突出特色、发挥优势”的思路，开展现代农业示

范区建设，促进农产品种养基地向最适宜区集中。

大力推进园艺作物标准园创建，加快建设一批良

种繁育基地、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把云南建成全

国重要的马铃薯、木本油料、林纸、林化工产业基

地，最好的橡胶原料基地和重要的常绿草地畜牧

业基地，建设园艺作物、蔗糖、茶叶、蚕桑、蔬菜、水

果、咖啡、花卉基地。建设１０００个生猪标准化养

殖场（小区），总数达到３２００个。推进中低产林改

造，促进林（竹）浆纸一体化、特色经济林、林产化

工、木材加工、非木材资源开发、野生动物驯养繁

殖、森林生态旅游、竹藤、观赏苗木等９大林产业

发展。

（三）着力推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加大承接

东部产业转移和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力度，积极引

进大企业大集团，培育壮大一批起点高、规模大、

带动力强、成长性好的重点龙头企业，农产品加工

产值实现８２０亿元。着力培育１０个销售收入超

５０亿元的农产品加工业大县，培育１０个年综合产

值超１００亿元的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培育１０个年

销售收入超１０亿元的龙头企业集团。健全龙头

企业与农民的利益联结机制，完善贴息补助制度。

省级以上重点龙头企业所需新增用地指标在计划

内优先安排，临时性收购场所、设施，农（林）业用

地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兴办规模化养殖场用地，视同农业生产用地。

（四）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化水平。省级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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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２００个“薄弱村”、“空壳村”集体经济发展。引

导农产品经纪人、农村能人、种养大户、运输专业

户和龙头企业，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示范社

建设行动。提供贷款担保和融资服务，扶持农民

专业合作社自办农产品加工企业，支持有条件的

合作社兴办农村资金互助社。积极探索和支持以

龙头企业为主体、在自愿互助基础上建立的各种

行业协会、商会等中介组织，发展农业农村各种社

会化服务。加快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体系和动物

防疫体系建设。采取奖补等扶持措施，加大对现

代农业示范区、标准化基地、产品加工、品牌培育、

市场开拓等的扶持力度。推进“一村一品”强村富

民工程和专业示范村镇建设。

（五）提高农业对外开放水平。围绕把云南建

成中国面向西南开放的桥头堡，提供出口通关、检

验检疫便利和优惠，支持优势农产品和良种良法、

小型农机具扩大出口。推进农产品质量可追溯体

系建设，支持建设出口基地，扩大出口农产品重点

县区域备案面积。继续以动植物疫情防控、替代

种植、农产品贸易、科技交流、招商引资等为重点，

加强同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农业经济合作。建立

健全农产品和农用物资进出口监测预警机制，切

实加强进出口农产品质量监督。鼓励和支持有实

力、有品牌、有技术的农产品加工企业开展跨省、

跨国经营，引进国外知名企业开发我省优势产业，

谋划建立农产品加工园区，提高农业利用外资水

平。

四、提高设施水平，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

（一）抓好水源工程为重点的水利设施建设。

认真总结近几年大干水利建设的成功经验和旱灾

频现的教训，掀起新一轮水利建设高潮，争取用３

年时间，再开工建设１００件以中型和重点小（一）

型水库为重点的水源工程和实施１００万件“五小

水利”工程，以缓解我省城乡供水需求矛盾和旱灾

严重状况。继续抓好“润滇工程”中已开工建设的

４６件大中型水库和省级已安排补助的４７件小型

水库建设，年内全部完成列入全国病险水库除险

加固专项规划内的大中型水库建设任务。继续做

好１２个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建成

干支渠防渗１０００公里，治理水土流失面积３２００平

方公里，加快中小河流、城乡供水、水保生态工程

等一批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完成２６０万农村人口

饮水安全建设任务。推进中低产田地改造工程，

抓紧编制和完善县级农田水利建设规划，大力推

进农业节水灌溉示范区建设试点，大幅度增加省

级财政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补助专项资金规

模，积极开展省级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积

极发展高效节水灌溉，支持山区建设雨水积蓄等

小微型水利设施，推广村民参与、村民自治的农民

用水户参与管理模式。

（二）提高农业科技创新和推广能力。鼓励科

研院校发挥在产业技术体系中的研发和示范推广

作用，规范产权交易市场建设，促进科技成果的转

化应用。抓紧建设乡（镇）或区域性农技推广等公

共服务机构，扩大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

示范县范围。积极发展多元化、社会化农技推广

服务组织。继续推进农业科技入户、农作物新品

种选育及推广等工程，加快良种良法示范推广，重

点抓好科技抗旱措施的落实。启动中低产桑园和

茶园改造，完成２０万亩中低产桑园和２０万亩中

低产茶园的改造任务。扩大科普惠农兴村计划规

模。加快以大中型拖拉机、收割机、微耕机、农产

品加工机械、设施农业大棚、喷滴灌设备、冷库等

为重点的农机装备建设，力争新增农机动力１００

万千瓦以上、农机具８万台以上。充分发挥气象

为农业服务功能。

（三）健全农产品市场体系和信息服务体系。

抓紧做好种子、化肥、地膜等农用物资的调运、调

剂和管理工作，重点抓好抗旱农资供应，满足生产

需求。支持重点农产品批发市场升级改造，抓好

“双百市场工程”建设。建立一批重要仓储设施和

以中心城镇为依托的配送中心、物流中心，完善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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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农产品冷链物流体系，支持大型涉农企业投资

建设农产品物流设施。引导大型连锁超市与农产

品专业合作社对接，建立农产品直接采购基地，促

进“万村千乡工程”、“乡村流通工程”、农家小超市

发展。大力培育农村经纪人，全面推进乡镇农贸

（集贸）市场建设改造工程，落实大宗农产品市场

用地政策，研究探索农村小型集贸市场建设土地

使用政策。整合农业信息网与数字乡村网，支持

农村电信和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具有权威

性的农产品信息网站。扩大鲜活农产品绿色通道

实施范围。

（四）推进农村交通能源建设。力争２０１０年

新建和改建农村公路１．５万公里，把未通畅国有

农场（分场）路面硬化和未通达生产队通达项目纳

入扶持范围，确保国家有关部委要求和我省“十一

五”农村交通建设目标如期完成。继续推进农村

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积极引导有条件的乡

（镇）设立交通管理所试点。抓住国家实施新一轮

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工程的机遇，提升农网供电可

靠性和供电能力。大力发展太阳能、风能、秸秆气

化和小水电等农村新型能源。加快推进农村户用

沼气、大中型沼气和集中供气工程建设，加强沼气

技术创新、维护管理和配套服务。

（五）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继续推进天然林

保护、退耕还林、防护林、石漠化治理等重点生态

工程建设，组织开展“身边增绿行动”，加大森林乡

（镇）、森林村庄和绿色小康村建设力度，启动实施

“森林云南”建设。建立健全造林、抚育、保护、管

理投入补贴制度和森林、水土保持生态效益补偿

制度，开展造林苗木、森林抚育补贴试点。将高坡

度农田改种牧草，防止水土流失。编制林地保护

利用规划，增强森林生态服务功能，提高林地综合

产出能力，增加森林碳汇。积极开展农村环境治

理，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发展节约型农业、生

态农业、循环农业。加快推进测土配方施肥技术

推广和普及。

五、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

（一）统筹城乡规划。按照城镇合理布局、新

农村建设适当集中的思路，以县为单位编制县域

村庄布点规划，对土地利用、村庄建设、产业发展、

公共基础设施、社会公共事业等进行整体规划，注

意保护文物古迹以及具有民族和地方特点的文化

自然景观。合理安排农村民居、配套设施和道路、

绿化等空间布局，统筹考虑城乡交通、水电、能源、

通讯、商业网点、公共服务场所等基础设施建设。

率先在经济发展条件相对较好的地区开展统筹城

乡建设试点。

（二）促进城镇化发展。抓好以县（市、区）政

府所在地和有条件的区域中心镇为重点的县域城

镇体系和有条件的国有农场小城镇建设，发展一

批各具特色的经济强镇，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在

人口向城镇迁移、要素向城镇聚集等方面的基础

性作用。加强城镇水、电、路、气建设，推进城乡重

点基础设施项目共建共享，增强城镇的综合承载

能力。对重点小城镇的建设用地指标优先安排，

鼓励用市场机制进行小城镇开发和建设。深化户

籍制度改革，加快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特别

是县城和中心镇落户条件的政策，促进符合条件

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并享有与当地城镇居

民同等的权益。

（三）统筹推进新农村建设。以新农村建设为

总抓手，继续以典型示范村、重点建设村、扶贫攻

坚村３个层次，整合各级各部门和社会资源，合力

加大新农村建设整村推进力度。积极创新推进新

农村建设的路子，突出产业发展这个关键，抓住农

民增收这个核心，加快村庄整治这个重点，全面推

进乡风文明和管理民主。积极探索开展迁村并

点、土地整理、开发利用荒地和废弃地工作，鼓励

村落布局适当集中，加快新农村建设试点示范村

推进步伐，为全面推进积累更多更好的经验。

六、深化各项改革，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

（一）稳定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落实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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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而有保障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全面落实

地块、面积、合同、证书“四到户”，加快完成农村土

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补换发工作。坚持依法自愿有

偿原则，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

转，促进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健康发展。加

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体系建设，维

护农民土地承包权益。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

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落实政府保护责任，

建立保护补偿机制，坚决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加

快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建设

用地使用权等的确权登记颁证。规范有序推进农

村土地整治，确保复耕地质量，确保农民利益。

（二）加快农村金融改革步伐。加快推进农村

金融制度创新、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鼓励金融机

构发放“三农”贷款，新增涉农贷款５００亿元。深

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进一步落实取消对财政性资

金等在农村信用社开户、结算的限制，争取组建云

南农村合作银行。支持和引导农村信用社、邮储

银行和富滇银行在３年内消除１２２个乡（镇）金融

服务空白问题。新增村镇银行２家以上，小额贷

款公司发展到２００家以上。继续抓好小额信用贷

款、联保贷款、林权抵押贷款、农民专业合作社贷

款和“惠农卡”发放工作。规范和引导民间借贷健

康发展。建立政府支持，企业、金融机构和农村合

作组织多方参与的农村信贷担保机制，扩大农村

信贷抵押担保范围，开展农村小城镇住房按揭贷

款试点。积极扩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的品种和区

域覆盖范围，鼓励各地对特色农业、农房等保险进

行保费补贴。发展农村小额保险。支持符合条件

的涉农企业上市。

（三）深化供销合作社改革。推进供销合作社

“二次创业”，大力推进经营、组织和服务创新，加

快构建运转高效、功能完备、城乡并举、工贸并重、

收批兼营的农村现代经营服务新体系。推进农村

现代流通网络建设，支持供销社重点打造大型农

资、日用消费品连锁骨干、农产品现代购销、再生

资源回收利用“四大”网络。加强供销合作社系统

行业协会建设，加强专业合作服务，改造建设一批

辐射带动能力强的基层社。强化社有资产监管，

积极推进社有企业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大力实行

人才兴社战略。鼓励引导民间投资参与投资发展

涉农流通组织。

（四）积极推进林业改革。全面完成集体林权

制度主体改革任务，确保集体林均山到户率达

８０％以上，确保勘界准确、四至界限清楚。积极推

进以林地林木流转、林权抵押贷款、林业专业合作

社建设和政策性林业保险为主的林权制度配套改

革。改革和完善集体林采伐管理机制，推行采伐

限额公示制，实行林木采伐分类管理，逐步实现由

限额指标管理向采伐备案管理转变，建立以森林

经营方案为基础的森林可持续经营新体制。完善

林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立森林资源资产评估制

度，支持发展林农专业合作社。认真执行国家公

益林生态效益补偿和继续实施地方公益林生态效

益补偿。逐步扩大政策性森林保险试点范围。启

动国有林场改革，开展国有林管理体制改革试点。

（五）深入推进农村其他改革。坚定不移地推

进农垦管理体制改革，按照“产权到场、管理属地、

承包到户”的原则，妥善处理好农垦系统、地方和

干部职工的利益关系，确保农垦系统持续发展、干

部职工得到实惠和垦区和谐稳定。全面深化乡镇

机构改革，建立完善村级组织运转经费保障机制，

继续推进清理化解农村义务教育债务工作，推进

其他公益性乡村债务清理化解试点。扎实推进扩

权强县改革和省直管县财政改革试点，认真落实

好赋予的各项经济管理权限。全面推进全省农村

小型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引导社会资金参与

农田水利建设。加大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资金的投

入力度，提高奖补标准，按照政府引导、分级负责、

农民自愿、上限控制、财政补助的原则，探索建立

新形势下村级公益事业建设的有效机制。

七、发展社会事业，着力改善农村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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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促进农民就业创业。因地制宜发展特色

优势产业、林下种养业，挖掘农业内部就业潜力。

在加快农业产业化经营、乡镇企业发展和农业农

村基础设施建设中就近吸纳更多的农村劳动力，

推进乡镇企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扶持发展农

产品加工业，积极发展乡村旅游和农村服务业，拓

展农村非农就业空间。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输出

统筹协调力度，整合培训资源，积极开展农业生产

技术和农民外出务工技能培训，新增培训农村劳

动力１１０万人，努力提高农民就业创业能力，年内

新增转移就业８８万人。切实做好农民工维权工

作，落实以公办学校和输入地为主解决好农民工

子女入学问题的政策，关心农村留守儿童。加大

鼓励创业“贷免扶补”政策宣传扶持力度，促进有

资金、有技术、有创业愿望的农民工实现自主创

业。

（二）提高农村教育卫生文化事业发展水平。

巩固和提高“两基”成果，积极发展特殊教育，推进

中小学区域布局结构调整，大力发展寄宿制学校。

继续推进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免费进程，逐步实施

农村新成长劳动力免费劳动预备制培训。全面推

进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在２５个边境县（市）和３

个藏区县实施“科普兴边富民示范”项目。继续实

施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机构业务用房改造和扩

建项目，搞好农村地方病防治，加强农村食品和药

品监管。实施农村“优生促进”工程，加强和创新

农村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推进广播电视

村村通、文化信息资源共享、乡镇综合文化站和村

文化室、农村电影放映、农家书屋等重点文化惠民

工程建设，积极开展“文化惠民示范村”创建活动、

各类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和农民健身活动，继续抓

好基层“两馆一站”建设。

（三）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高新型

农村合作医疗财政补助水平和保障水平，２０１０年

全省参合农民稳定保持在３２００万人以上，筹资水

平提高到人均１４０元。做好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

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衔接，做到应保

尽保。深入开展工伤保险全覆盖行动，加强职业

病防治和农民工健康服务，将与企业建立稳定劳

动关系的农民工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抓

紧落实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积极推进１６个试点县

（市）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２０１０年参

保人数不低于８０万人。全面落实农村“五保”供

养政策，逐步提高农村五保户集中供养水平。合

理确定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补助水平，将２５

个边境县（市）尚未纳入保障范围的低收入人口全

部纳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使农村最低生活保障

对象达３６０万人左右。健全临时救助制度，做好

农村防灾减灾工作，把解决粮荒、饮水、传染病防

治作为重点，加强灾情动态监测，及时发放救灾物

资和资金。加大农村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抓紧

组织实施好农垦“安居工程”、华侨农（林）场归难

侨危房改造工程、国有林区和垦区棚户区改造工

程，探索完善扶持农村民居建设的办法和措施。

（四）提升扶贫开发质量和水平。坚持开发式

扶贫方针，创新扶贫开发模式。在突出抓好“整村

推进”的同时，探索片区开发新路子，分族、分类集

中连片攻坚，继续抓好２０个“整乡推进”试点。加

大产业扶贫和劳动力培训转移步伐，继续实施易

地搬迁和扶贫安居工程。加大边疆民族特困群众

扶持力度，认真落实独龙族、瑶族支系山瑶扶持规

划。继续把生态脆弱、发展滞后的高寒山区、深山

区、岩溶地区、人口较少民族地区、边境地区、沿江

地区和革命老区作为扶贫攻坚主战场，完善扶贫

攻坚党政“一把手”负责制、定点挂钩扶贫责任制，

开展好村企、滇沪等帮扶活动。继续抓好新三年

“兴边富民”行动计划。

八、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

基础

（一）加强和改进党对农业农村工作的领导。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站在统筹城乡发展和巩固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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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基础的战略高度，切实加强和改进党对农村

工作的领导。党委和政府主要领导要亲自抓“三

农”工作，深入研究重大问题，集中解决突出矛盾。

在组织领导上，进一步落实重中之重的要求，在领

导分工、机构设置、干部配备上做到加强“三农”，

在谋划思路、制订规划、工作摆布上做到城乡统

筹。在政绩考核上进一步体现强化“三农”的导

向，把粮食生产、农民增收、耕地保护、扶贫绩效、

环境治理、和谐稳定等纳入地方党政领导班子考

核内容，明确要求、落实责任、狠抓贯彻。

（二）加强和改进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加

强和改进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创新设置形式和

活动方式，扩大基层党组织对农村新型组织的覆

盖面。落实县（市、区）委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责

任制。加强乡（镇）党委书记队伍建设，选好配强

党委班子，及时调整软弱涣散农村基层党组织班

子。加强边境地区、藏区党建工作，深入推进边疆

党建长廊建设，促进全省边境地区党建工作再上

新台阶。在全省乡（镇）和村全面推行农民服务站

建设，全面完成村级组织活动场所建设任务。着

力构建城乡统筹的基层党建新格局，不断深化农

村党的建设三级联创活动。推行城乡基层党组织

结对帮扶等做法，推动城乡基层党组织互相促进。

继续在２５个边境县（市）开展创建“带领致富党支

部”和培养“脱贫致富带头人”活动。

（三）加强农村干部队伍建设。广泛开展党员

设岗定责、依岗承诺、创先争优活动，实施党员创

业致富工程。认真做好培养和发展党员工作，提

高村民小组长党员比重，注重从转业退伍军人、务

工回乡青年、致富能手等党员中选拔村党支部书

记。抓紧落实对长期在基层和艰苦边远地区工作

的干部和长期担任县乡党政领导职务的干部实行

工资福利倾斜的政策，探索建立养老保险和离任

补偿机制，加大从优秀村干部中定向考录乡（镇）

公务员、选拔乡（镇）领导干部的力度。加强对村

干部的培训。抓好到村任职高校毕业生的选聘、

管理、服务、使用工作，加强下派新农村建设指导

员工作。健全流动党员教育管理服务工作制度，

加快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网络建设。加强

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

（四）完善农村基层治理机制。发展和完善党

领导的村级民主自治机制，规范村级民主选举、民

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程序，做好村务公开

和民主管理工作。抓好村“两委”换届选举工作，

严肃查处拉票、贿选等行为，确保选举平稳有序，

防范和制止利用宗教、宗族势力干预农村公共事

务。在新一届领导班子中全面推行“四议两公开”

工作法，健全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管理制度，

做到村级重大事项决策，由村党组织提议、“两委”

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会或村民大会决

议，决议和实施结果向全体村民公开。做好村委

会、共青团、妇代会的换届工作。

（五）切实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完善党委和政

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建立涉农重大决策、

重大项目风险评估机制，完善公开听证制度。切

实解决好农村征地、环境污染、移民安置、集体资

产管理、城中村改造、拖欠农民工工资等方面损害

农民利益的突出问题，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

性事件。加强农村人民调解组织建设和法制教

育，畅通农村信访渠道，引导农民群众依法理性表

达合理诉求。深入开展农村平安创建活动，坚持

群防群治、依靠群众，加强和改进农村社会治安综

合治理，进一步推进农村警务建设，严厉打击黑恶

势力和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健全农村应急反应机

制，提高对突发事件处置能力。加强农村消防工

作，深入开展禁毒防艾人民战争。全面贯彻党的

民族政策和宗教工作基本方针。

做好２０１０年农业农村工作，任务艰巨、责任

重大、使命光荣。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胡

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深入贯彻落实

科学发展观，坚定信心、振奋精神、扎实工作，努力

开创我省农业农村工作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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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老年人优待证办理工作规定

云府登６８３号

云南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公告

第１号

《云南省老年人优待证办理工作规定》已

经２０１０年４月１５日云南省老龄工作委员会

办公室主任办公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１０

年６月１日起施行。

云南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第一条　为了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加强

老年人优待证办理工作的规范化管理，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云南省老年人

权益保障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我省实际，制定

本规定。

第二条　各县（市、区）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

室为办证机关，办证机关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及本

规定，认真履行职责，做好《云南省老年人优待证》

办理工作。

第三条　《云南省老年人优待证》办证机关是

具有依法履行《云南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职能

的机关，应当刻制办理《云南省老年人优待证》工

作业务专用钢印。专用钢印为圆形，直径３６ｍｍ，

中央刊“★”，“★”外围刊所属 “××县（市、区）老

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下方刊“老年优待证

专用章”。

第四条　办证机关的职责：

（一）办理《云南省老年人优待证》；

（二）补办《云南省老年人优待证》。

第五条　《云南省老年人优待证》在老年人户

籍所属县（市、区）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申办。

第六条　办证对象：

（一）属于云南省６０周岁以上的老年人；

（二）在云南省各地居住一年以上并取得云南

省各级公安部门签发的居住证的６０周岁以上外

阜老年人；

（三）在云南省定居并取得当地公安机关核发

证件的６０周岁以上的台、港、澳籍老年人；

（四）在云南省定居并取得当地公安机关签发

的外国人永久居留证的６０周岁以上的外国籍老

年人。

第七条　办证时间：

国家规定的正常工作日。

第八条　证件编号：

《云南省老年人优待证申请表》编号和《云南

省老年人优待证》编号一致。编号由州（市）代码

＋县（市、区）代码＋序列号（７位数）组成。

第九条　办证程序：

（一）申请

１、老年人（或代办人）持《云南省老年人优待

证申请表》，到户口所在地县级老龄工作委员会办

公室或便民中心办理；也可以由社区居委会、村民

委员会或老年人所在单位收集相关材料统一到居

住地县级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或便民中心办

理。《云南省老年人优待证申请表》由县级老龄工

作委员会办公室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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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本地老年人提交居民身份证和复印件或居

民户口本和复印件；外地户口的老年人和省外的

老年人在云南省境内居住时间在一年以上的需提

交身份证及居住证和复印件；外国籍老年人，凭外

国人永久居留证；五分（小一寸）近期免冠彩色照

片２张；

３、办理《云南省老年人优待证》不得收费。

（二）发证

县（市、区）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在收到申

办资料后十个工作日内，完成证件的审核和制作，

并将证件发给申请人。

（三）补办方法

遗失《云南省老年人优待证》需补办的，由遗

失老年人提出申请，经县（市、区）老龄工作委员会

办公室审核后，按规定补办。

第十条　《云南省老年人优待证》办理实行政

务公开，办证机关应当在办证地点公示下列内容：

（一）办证的管辖权及依据；

（二）发证的基本原则以及证件的使用权利；

（三）申请办证的条件与程序；

（四）补领证件的条件与程序；

（五）办公时间和服务电话。

第十一条　办证人员的考核确定。

办证人员应当由州、市级老龄工作委员会办

公室进行业务培训，并考试合格后，可以办理《云

南省老年人优待证》。

第十二条　办证人员的主要职责：

（一）审查申请人是否具备领取《云南省老年

人优待证》的条件；

（二）审查、复核补领《云南省老年人优待证》

的条件；

（三）办理《云南省老年人优待证》。

第十三条　办证人员应当熟练掌握相关法律

法规和办理程序，严格认真办证，热情服务，讲求

效率。

第十四条　办证机关及其办证人员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依法追究责任：

（一）为不符合申领条件的人办理《云南省老

年人优待证》的；

（二）违反规定程序办理、发放《云南省老年人

优待证》的；

（三）因玩忽职守造成办理《云南省老年人优

待证》档案遗失损毁的；

（四）使用伪造《云南省老年人优待证》的。

第十五条　《云南省老年人优待证》由云南省

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监制印发，各州（市）老龄

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根据实际发证情况，于每年１２

月统计上报当年发放数，并申报下年度证件需求

数。

第十六条　办证机关发现《云南省老年人优

待证》证件有质量问题时，应当及时书面报告上一

级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或者省老龄工作委员会

办公室。

第十七条　各级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应当

建立监督检查制度，定期对办证工作进行监督检

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第十八条　在本行政区域内有使用伪造的

《云南省老年人优待证》的，由县级老龄工作委员

会办公室予以没收，对伪造、变造《云南省老年人

优待证》的单位或个人，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

律责任。

第十九条　本规定由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

室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规定自２０１０年６月１日起实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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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煤炭生产许可证监督管理办法

云府登６９７号

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公告

第７号

《云南省煤炭生产许可证监督管理办法》

已经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２６日省工业和信息化委

员会主任办公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１０

年４月１２日起施行。

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

二一年四月十二日　

第一条　为了做好我省煤炭生产许可证的监

督管理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煤

炭生产许可证管理办法》（国务院第１６８号令）、

《乡镇煤矿管理条例》（国务院第１６９号令）、《煤炭

生产许可证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和《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关于加强煤炭生产许可证年检工作的通

知》（发改运行〔２００４〕６４８号）等法律、法规规定，结

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以下

简称省工业和信息化委）负责本省煤矿企业的生

产许可证监督管理工作。

煤炭生产许可证文件和资料审查实行专家审

查制，煤炭生产许可证审批实行会审制。

煤炭生产许可证实行省、州（市）、县（市、区）

三级监督管理。

第三条　煤炭生产许可证实行年检制度，年

检按照国家相关规定执行。

第四条　省工业和信息化委的主要职责：

（一）负责本省煤炭生产许可证审批和监督管

理。

（二）对州（市）煤炭行业管理部门上报的煤炭

生产许可证申报材料进行审核。

（三）组织对本省煤炭生产许可证年检，对州

（市）、县（市、区）煤炭行业管理部门的年检结果进

行抽检。

（四）负责本省煤炭生产许可证的档案管理。

第五条　州（市）煤炭行业管理部门的主要职

责：

（一）对辖区内煤炭生产许可证进行监督管

理。

（二）对县（市、区）煤炭行业管理部门上报的

煤炭生产许可证初审意见进行复核，并对部分矿

井进行抽查。

（三）对辖区内煤炭生产许可证进行年检，对

受委托的县（市、区）煤炭行业管理部门年检结果

进行抽检。

（四）负责辖区内煤炭生产许可证的档案管

理。

（五）建立复审责任制，规范复审行为。

（六）督促县（市、区）煤炭行业管理部门加强

对煤矿企业生产经营的日常监督管理。

第六条　县（市、区）煤炭行业管理部门主要

职责：

（一）对辖区内煤炭生产许可证进行监督管

理。

（二）对辖区内煤矿矿井（跨县开采的煤矿以

矿井主井、露天坑的位置为准）的煤炭生产许可证

申报材料（文件、图纸、申请表、证书、说明材料等）

进行初审。

（三）受州（市）煤炭行业管理部门委托对辖区

内煤炭生产许可证进行年检。

（四）负责辖区内煤炭生产许可证的档案管

理。

（五）建立初审责任制，规范初审行为。

（六）加强对煤矿企业生产经营的日常监督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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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申请办理煤炭生产许可证的煤矿企

业，应当提供下列资料、证明材料及文件：

（一）能满足设计需要的最终煤田地质勘探报

告和正式批准文件；

（二）依法取得开采煤炭的采矿许可证；

（三）同意开办煤矿的批复文件；

（四）经省工业和信息化委批准的采矿设计或

者省工业和信息化委认可的其他采矿设计；

（五）依法取得的煤矿安全生产许可证；

（六）煤矿建设项目核准及竣工验收批复；

（七）矿长经依法培训合格，取得的矿长资格

证书和矿长安全资格工作证书；

（八）特种作业人员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过

专业培训机构培训和考试合格，并取得县级以上

煤炭生产许可监管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颁发的

操作资格证书，持证上岗；

（九）井上井下通讯畅通、矿内矿外有电话通

讯；

（十）经过实测，与矿井实际相符合的《井田地

形地质图》、《采掘工程平面图》、《井上下工程对照

图》、《通风系统图》、《井下避灾路线图》和《矿区示

意图》；

（十一）矿井瓦斯等级鉴定报告、煤尘爆炸性

测定和煤层可燃性指数测定报告；

（十二）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合格证明文

件；

（十三）灾害预防措施及应急救援预案；

（十四）煤矿采区回采率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十五）煤炭安全生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

定的其他证明材料。

第八条　煤矿企业进行煤炭生产，应当在取

得企业法人资格后，以井（坑）为单位申请办理煤

炭生产许可证，一井（坑）一证。

煤矿企业应当按照属地原则申报办理煤炭生

产许可证。

第九条　申请办理煤炭生产许可证，应当由

县（区、市）、州（市）煤炭行业管理部门逐级上报省

工业和信息化委审批发证。

第十条　对煤炭生产许可证申请或者上报材

料不齐全的，相应煤炭行业管理部门应当在５个

工作日内按照规定程序一次性告知需要补充或者

修改的内容。

第十一条　省工业和信息化委自受理申请之

日起４０个工作日内作出许可决定。审查合格的，

颁发煤炭生产许可证；审查不合格的，不予颁发煤

炭生产许可证，并书面通知煤矿企业说明理由。

第十二条　煤炭生产许可证的有效期与批准

的矿井服务年限终止期相同。期满后需要延长

的，应当在期满前９０个工作日内向省工业和信息

化委申请办理延期手续。

第十三条　煤矿企业变更名称、矿长、隶属关

系、开采范围及煤层等事项，应当按照办证程序在

变更前６０个工作日内向省工业和信息化委申请

办理专项变更登记手续。

第十四条　煤炭生产许可证遗失的，煤矿企

业应当在３日内在公开媒体上声明作废，并持相

关证明材料向发证机关申请补办。

第十五条　新建煤矿建成投产前应当办理煤

炭生产许可证。

改扩建煤矿建成投产前应当办理煤炭生产许

可证的变更手续。

第十六条　煤炭行业管理部门应当对煤矿企

业的煤炭生产许可证许可、变更、注销等情况在政

务公开网站上公布。

第十七条　取得煤炭生产许可证的煤矿企

业，应当按照规定的开采范围和期限，依法组织煤

矿安全生产，建立煤炭正常的生产秩序，合理开采

煤炭资源，资源回采率要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

第十八条　煤矿企业应当服从煤炭行业管理

部门的监督管理，按时填报各种有关报表、资料及

图纸。

第十九条　申请煤炭生产许可证的煤矿企业

应当如实提供申报材料。

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煤炭生产许

可证的，应当依法予以撤销。

第二十条　各级煤炭行业管理部门违反本办

法的，上级煤炭行业管理部门有权予以纠正和撤

销。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２０１０年４月１２日起

执行。原《云南省煤炭生产许可证监督管理暂行

办法》（原省煤炭工业局２００５年公告第１号）同时

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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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２００９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云南省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

２０１０年４月１０日

　　２００９年是经受严峻考验、克服重重艰难、取得

显著成就的一年。面对历史上罕见的全球金融危

机的严重影响，省委、省政府预见早、判断准、行动

快、措施硬，果断采取一揽子有效政策措施，带领

全省人民攻坚克难，努力化挑战为机遇，变压力为

动力，保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取得明显成

效。全省国民经济运行总体上呈现了稳步复苏、

回升向好的态势，社会事业全面协调发展，民生不

断改善，和谐安定的社会局面进一步巩固。

一、综　合

初步核算，２００９年全省生产总值（ＧＤＰ）完成

６１６８．２３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２．１％，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３．４个百分点；增长速度在全国排名第１５

位。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１０６３．９６亿元，增

长５．２％；第二产业增加值２５８０．３４亿元，增长

１３．６％；第三产业增加值２５２３．９３亿元，增长

１３．４％。三次产业结构由上年的１７．９：４３．１：３９．０

调整为１７．３：４１．８：４０．９。全省人均 ＧＤＰ达到

１３５３９元（按年末汇率折合１９８３美元），比上年增

长１１．４％。非公有制经济创造增加值２４１２亿元，

占全省生产总值的比重达３９．１％，比上年提高０．６

个百分点。

全省财政总收入完成１４９０．８２亿元，比上年

增长９．６％。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完成６９８．２６

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３．７％；其中增值税完成９７．５３

亿元，下降 １．９％；营业税１７５．７９亿元，增长

２８．７％；企业所得税６５．２９亿元，下降１．１％。全

省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完成１９５２．３４亿元，比

上年增长３２．８％，其中，用于农林水事务、环境保

护、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与就业的支出分别

增长５０．３％、４０．５％、２７．４％、４０．５％和３０．８％。

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０．４％，其中食品

价格上涨１．６％。工业品出厂价格下降８．５％。

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下降５．０％。固定资

产投资价格下降１．９％。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下降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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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　业

全年完成农业总产值１７００．６９亿元，比上年

增长５．５％。其中，种植业产值８４９．３亿元，增长

４．５％，林业产值１９６．１亿元，增长６．６％，畜牧业

产值５５３．６亿元，增长６．７％，渔业产值４１．８亿

元，增长１０．１％，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５９．７亿元，

增长１．２％。

全年粮食总产量达１５７６．９万吨，比上年增长

３．８％。主要农产品产量稳定增长。油料产量

４９．９２万吨，比上年增长２３．６％；烤烟产量８７．７７

万吨，增长４．６％；蔬菜产量１２１５．５万吨，增长４．２

％；园林水果产量２６０．１８万吨，下降２．３％；茶叶

产量１８．０３万吨，增长５．１％；鲜切花产量５６．０２

亿枝，增长５．９％。

全年肉类总产量达３０４．６万吨，比上年增长

５．７％；牛奶产量４８．４万吨，增长８．３％；禽蛋产量

２０．８万吨，增长６．９％；水产品产量４５．５万吨，增

长１５．６％。

全年新增有效灌溉面积５４．８万亩，新增节水

灌溉面积５８．９万亩。

注：粮食产量、肉类总产量、牛奶和禽蛋产量数据由国

家统计局核定。

三、工业和建筑业

全年全部工业完成增加值２０８８．３亿元，比上

年增长１１．２％；规模以上工业完成增加值１９０４．３８

亿元，增长１１．２％。在规模以上工业中，轻工业完

成增加值８８４．６６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３．０％；重工

业完成增加值１０１９．７２亿元，增长９．８％。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中，属于云南支柱产业的

烟草制品业完成增加值６８９．８２亿元，同比增长

１１．４％；电力生产和供应业完成增加值２４２．３６亿

元，同比增长１６．６％；矿产业完成增加值６７０．５７

亿元，同比增长６．３％。６大高载能行业共完成增

加值７１０．８２亿元，比上年增长９．２％，其中，化学

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增长５．４％、非金属矿物制

品业增长２０．７％、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增长

１６．６％、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增长９．１％、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增长３．６％、石油加工

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增长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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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原煤产量８９２１．０２万吨，比上年增长

３．０％；发电量１１７３．８２亿千瓦小时，增长１２．９％；

粗钢产量１０４９．０５万吨，增长１６．４％；钢材产量

９７３．３万吨，增长１６．３％；十种有色金属产量

２１５．８万吨，下降０．４％；水泥产量５０４６．４５万吨，

增长２５．８％；卷烟产量６９１．５８万箱，增长１．８％；

成品糖产量２２３．９１万吨，增长６．１％。

２００９年１－１１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累计

实现利税９４１．６３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２．５％；其

中实现利润２６５．３７亿元，下降４．７％。

全年全社会建筑业完成增加值４９２．０４亿元，

比上年增长２５．７％。全省具有资质等级的总承包

和专业承包建筑业企业完成总产值１１７９．１６亿

元，比上年增长３０．０％；实现利润３５亿元，增长

２５．３％；上缴税金４５亿元，增长２５．７％。

四、固定资产投资

２００９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

４５２７．０２亿元，比上年增长３１．７％。分三次产业

看，第一产业投资１９７．０６亿元，增长１３．２％；第二

产业投资１５２４．８７亿元，增长２１．１％，其中工业投

资１５２１．５５亿元，增长２３．５％；第三产业投资

２８０５．０９亿元，增长３４．０％。

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７３７．４６亿元，比上

年增长３２．３％，其中，商品住宅投资５５２．９６亿元，

增长３０．５％；办 公楼 投 资１８．９１ 亿 元，增 长

５５．９％；商业营业用房投资８０．５２亿元，增长

４０．４％。全省商品房屋施工面积６８３７．８８万平方

米，增长２７．２％；竣工面积１６８０．５６万平方米，增

长５９．９％；商品房屋销售面积２２２９．９５万平方米，

增长３５．７％，商品房屋销售额６５３．５３亿元，增长

４８．４％。

全年改建和新建农村公路２．５万公里，大理

至丽江、昆明绕城西北段等高速公路开工，启动５２

条二级干线公路建设；大丽铁路建成通车，新开工

云桂、丽香等５个铁路建设项目，在建铁路项目达

１１个；腾冲机场正式通航，大理、香格里拉机场完

成改扩建并投入使用，昆明新机场建设进度加快；

景洪水电站全部机组投产，小湾水电站实现三台

机组发电，溪洛渡、向家坝电站建设进展顺利；陇

川麻栗坝、楚雄青山嘴两座大型水库和１８件中型

—４２—

政 务 资 料

云
 南

 省
 人

  民
 政

 府
 公

 报



水库下闸蓄水，“润滇工程”项目全部开工，建成

“五小水利”工程２５万件。

五、国内贸易和对外经济

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２０５１．０６亿

元，比上年增长１９．３％。分地域看，城市实现消

费品零售额１１５４．５７亿元，增长２０．３％；县及县以

下实现消费品零售额８９６．４９亿元，增长１８．１％。

分行业看，批发和零售业零售额１５５５．８５亿元，增

长１８．４％；住宿和餐饮业零售额３８１．４３亿元，增

长２７．９％；其他行业零售额１１３．７８亿元，增长

７．１％。

在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零售额中，粮油类

零售额比上年增长２２．５％，汽车类比上年增长

８５．２％，石油及制品类增长２３．２％，通讯器材类增

长２７．４％，中西药品类增长４１．６％，日用品类增长

３２．５％，文化办公用品类增长３０．８％，化妆品类增

长２６．４％，金银珠宝类增长６９．９％，家具类增长

２８．０％，建筑及装潢材料类增长８．８％。

全年外贸进出口总额完成８０．１９亿美元，比

上年下降１６．５％。其中出口完成４５．１４亿美元，

下降９．７％，进口完成３５．０５亿美元，下降２３．８％。

全年对欧盟进出口１１．２６亿美元，下降１．５％；对

东盟进出口３１．５１亿美元，增长１３．８％；对南亚进

出口５．４１亿美元，下降４０．１％。

农产品成为了全省出口创汇的新龙头。全省

农产品出口９．７２亿美元，增长２１．６％；电力出口

２．０７亿美元，增长３８．３％；纺织品及服装出口

３．０６亿美元，增长６４．６％。磷化工产品出口７．７１

亿美元，比上年下降５１．１％；机电产品出口９．０３

亿美元，下降７．８％；有色金属产品出口３．２８亿美

元，下降２４．０％。在进口商品中，机电产品进口

７．７６亿美元，增长１４．６％；农产品进口４．１８亿美

元，增长４７．９％；金属原材料进口１５．３３亿美元，

下降２４．７％；非金属原材料进口１．５２亿美元，下

降８５．６％。

全年共批准利用外资项目１９０个，比上年下

降１６．７％，合同外资１６．８２亿美元，下降０．２％，实

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９．１亿美元，增长１７．２％。

六、交通、邮电和旅游

全年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为

１７５．０４亿元，比上年增长２．７％。

年末全省民用汽车保有量达到１９８．６万辆

（包括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９．０２万辆），比上年末

增长２１．５％，其中私人汽车保有量１５３．２９万辆，

增长２７．１％。民用轿车保有量７３．４９万辆，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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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８％，其中私人轿车６２．１２万辆，增长３４．６％。

全年接待海外入境旅客（包括口岸入境一日

游）５７７．８万人次，比上年增长１３．１％，实现旅游外

汇收入１１．７２亿美元，增长１６．９％。全年接待国

内游客１．２亿人次，增长１７．３％；实现国内旅游收

入７３０．６６亿元，增长２２．９％；全省实现旅游业总

收入８１０．７３亿元，增长２２．２％。

七、金融、保险和证券

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达１１１１９．６４

亿元，比上年末增长３２．１％，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

款余额４６６８．６１亿元，增长２３．４％。年末全省金

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达８７７９．６３亿元，增

长３３．１％。其中，短期贷款余额２９２４．４亿元，增

长１６．７％；中长期贷款余额５５８５．２６亿元，增长

４６．３％，其中个人中长期消费贷款余额９２９．７７亿

元，增长４６．５％。

全年保险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１８０．０８亿元，

比上年增长８．９％。其中，财产险业务原保险保费

收入６８．１７亿元，增长２３．５％；寿险业务原保险保

费收入９２．４亿元，增长０．８％；健康险和意外伤害

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１９．５１亿元，增长５．５％。

全年支付各类赔款及给付６５．１２亿元，比上年增

长２．７％。其中财产险业务赔款３４．１４亿元，增长

７．６％；寿险业务给付２１．９９亿元，下降７．３％；健

康险和意外伤害险赔款及给付８．９９亿元，增长

１３．１％。

全年云南企业通过证券市场累计筹资１２０．５５

亿元，比上年增加５９亿元。Ａ股再筹资（包括配

股、公开增发、非公开增发、认股权证筹资）１０２．５５

亿元，增加４１亿元；上市公司通过发行可转债、可

分离债、公司债筹资１８亿元，增加１８亿元。年末

全省共有上市公司２６家，总股本１２７．２亿股；总市

值２６０６．８５亿元，比上年增加１４９０．２４亿元。

八、教育和科学技术

全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１３．２４万人，比上年

增长１３．１％；在校学生３９．３６万人，比上年增长

１３．２％；毕业生８．５９万人，比上年增长８．３％。各

类中等职业教育招生２０．３４万人，在校生４７．１９万

人，毕业生１１．７２万人。普通高中招生２２．０３万

人，在校生６１．１５万人，毕业生１８．３８万人。初中

招生６９．７万人，在校生２０３．８２万人，毕业生６２．０８

万人。普通小学招生６９．５万人，在校生４４４．１４万

人，毕业生７３．３１万人。幼儿园在园幼儿９２．１７万

人。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达９８．２９％，小学毕业生

升学 率 达 ９５．４４％。高 等 教 育 毛 入 学 率 达

１７．５７％，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５８．６％。免除

了６４０多万名城市和农村学生的学杂费并免费提

供教科书，向２０８万名家庭贫困寄宿学生发放生

活补助。

全年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Ｒ＆Ｄ）经费支出

３３．８亿元，比上年增长７．０％，占生产总值（ＧＤＰ）

的比重达０．５５％，与上年持平。年末共有国家认

定企业技术中心１１个，省级企业技术中心１３２

个，省级以上重点实验室３４个，省级创新型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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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９１家。全年共取得省部级以上科技成果６７１

项，其中基础理论成果３９项，应用技术成果５８３

项，软科学成果４９项。已建立国家级高新技术开

发区１个，省级高新技术开发区３个。专利申请

４６３３件，获专利授权２９２３件；签订技术合同１０３０

项，成交金额达７．１９亿元。

九、文化、卫生和体育

年末全省共有各种艺术表演团体１２７个，文

化馆１４８个，公共图书馆１５０个，博物馆３６个。在

全国首创并建成４０７所农民素质教育网络培训学

校，完成２００个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启动了４

万多个村的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建设，全省广

播、电视人口覆盖率分别达到９４．２９％和９５．０６％。

中、短波广播发射台和转播台５４座，广播电台１６

座，电视台１６座，有线电视用户４８６万户。

年末全省共有卫生机构９３１９个，医院７２１

个；卫生机构拥有床位数１４．４万张，卫生技术人

员１３．３万人，其中医生５．９万人。疾病预防控制

机构１５２个，卫生技术人员６２０９人；专科防治机构

３１个，卫生技术人员５９１人；妇幼保健院（所、站）

１４７个，卫生技术人员５０２４人。乡镇卫生院１３８３

个，床位３．１６万张，卫生技术人员２．４７万人。全

年甲、乙类法定报告传染病发病人数８６３９３例，报

告死亡１２３３人；报告传染病发病率１９０．１８／１０万，

死亡率２．７１／１０万。

全年云南运动员在国际比赛中获金、银、铜牌

１５枚；在全国比赛中获金、银、铜牌５５枚。

十、资源、生态环境和安全生产

年末全省共有各级环境监测站９９个，环境监

测人员１２４４人。全年完成限期治理项目３８１个，

项目总投资９．９６亿元。城市污水处理率为

６９．７９％。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为９１．４９％；工业

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４２．８８％。全年化学需氧量

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别比上年削减２．６１％和

０．４８％。

全年共完成营造林１０３１万亩，启动实施

４７３０万亩省级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治理水土流

失面积３２００平方公里。年末全省共有自然保护

区１５２个，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１６个，省级自

然保护区４５个。自然保护区面积２８４．１万公顷，

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面积１４２．７万公顷，省级

自然保护区面积８４．２万公顷。

全年水资源总量１４４５亿立方米，比上年减少

３８．０％；人均水资源３１６１立方米，减少３８．０％。

全年平均降水量９８３毫米，减少２６．０％。年末全

省水利工程蓄水总量５４．８亿立方米，比上年末减

少２２．２％。全年总用水量１５３．９８亿立方米，比上

年增长０．６％。万元生产总值用水量２５０立方米，

比上年下降７．１％。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１１６

立方米，增长７．４％。全省人均用水量为３３７立方

米，与上年持平。

全年能源消费总量８１０６．６８万吨标准煤（等

价热值），比上年增长６．９８％。全年全社会用电量

为８９１．１９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７．４４％。在规模

以上工业主要能源消费量中，原煤消费量６９３９．８４

万吨，增长１３．２％；焦炭消费量１１７４．１４万吨，下

降６．０９％，天然气消费量４．１９亿立方米，下降

１５．８６％，电力消费量５９９．９２亿千瓦时，增长

８．８％。全省能源消费量结构为：第一产业占

２．８％；第二产业占７４．９％；第三产业占１１．９％；居

民生活消费占１０．４％。全省单位ＧＤＰ能耗比上

年下降４．６％；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比上年下降

３．７８％；单位ＧＤＰ电耗比上年下降４．１９％。全年

共实现节能量３８６万吨标准煤。

全年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为２４４４人，比上

年下降１０．２％。亿元ＧＤＰ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

数为０．４人，下降１７．０％；工矿商贸企业（不含煤

矿）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为３６４人，下降４．２％；

煤矿百万吨死亡人数为１．３２３人，下降３３．０％。

全年共发生道路交通事故５０７５起，造成１８８８人死

亡、６５４９人受伤，直接财产损失２３７１．７１万元；道

路交通事故万车死亡率为３．０２，下降２３．１５％。

十一、人口、劳动就业、社会保障与人民生活

年末全省常住人口为４５７１万人，比上年末增

加２８万人。全年出生人口５６．９２万人，出生率为

１２．５３‰；死亡人口２９．３万人，死亡率为６．４５‰；

自然增长率为６．０８‰，比上年下降０．２４个千分

点。年末全省城镇化水平达３４．０％，比上年提高

１个百分点。城镇人口１５５４万人，乡村人口３０１７

万人。

全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２３．５万人。省财政

补贴困难企业２亿元，稳定２５．７万个就业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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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２亿元开发公益性岗位，帮助９．３万名失业

人员就业；安排１亿元专项资金鼓励创业，帮助２

万人实现创业并带动１２万人就业。因国际金融

危机返乡的１５０万农民工有１４８万实现再就业。

培训农村富余劳动力１２３万人次，新增转移就业

５５万人。年末全省城镇实有登记失业人数１５．４

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４．２６％。

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１４４２４元，扣

除价格上涨因素，比上年实际增长８．３％；城镇居

民人均消费性支出１０２０２元，比上年增长１２．４％。

全省职工年平均工资２６９９２元，比上年增长

１２．３％。农民人均纯收入３３６９元，扣除价格上涨

因素，比上年实际增长９．８％；农民人均生活消费

支出２９２５元，比上年下降２．２％。城镇居民家庭

恩格尔系数为４３．７％，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

为４８．２％。按２００９年农村贫困标准１１９６元测

算，年末农村贫困人口为５４０万人，净脱贫１５万

人。

年末全省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

３０６．５４万人，比上年末增加１２．８２万人。其中，参

保职工２１６．３２万人，参保离退休人员９０．２２万人。

参加城镇基本医疗保险人数为７６２．４５万人，增加

１４４．２５万人。其中，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人数３９７．４２万人，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

数３６５．０３万人。参加城镇医疗保险的农民工为

２１万人。全省参加失业保险人数为１９８．６万人，

比上年末增加３万人。参加农村养老保险的人数

为１５６万人，比上年末增加１．２２万人；参加新型农

村合作医疗的农民为３２９３．５万人，增加７１．５万

人，参合率达９３．０％，比上年提高３．２３个百分点。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累计支出总额为３４．３９亿

元，累计受益７５８２．５６万人次。全省享受城市最

低生活保障的居民为９０．６万人，比上年增加４．７

万人；享受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农民为３３８．６万

人，比上年增加３０．７万人。

年末全省各类收养性社会福利单位床位

３．７９万张，全年收养各类人员２．７２万人。新建了

４个州级儿童福利院和７个流浪未成年人保护中

心。新建和改扩建农村敬老院９３所，已建成６７

所，新增床位１万多张，集中供养率超过了１０％。

全年销售社会福利彩票２８．６６亿元，筹集社会福

利资金１０．０３亿元，接受社会捐赠２．１亿元。

注释：

１、本公报中数据均为初步统计数。

２、生产总值、三次产业增加值的绝对值按现

价计算，增长速度按可比价计算。

３、恩格尔系数是指居民食品消费支出占家庭

消费总支出的比重。

４、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

５００万元及以上独立核算工业企业。

５、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

纯收入的增长速度为扣除价格因素影响后的实际

增速，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民人均生活

消费支出的增长速度未扣除价格因素的影响。

６、房地产业投资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外，还包

括建设单位自建房屋以及物业管理、中介服务和

其他房地产投资。

７、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人数包括参保职工

和参保退休人员。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

对象是不属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范围的

城镇非从业人员。

８、农村贫困人口是根据新修订的农村贫困标

准统计的，与历史数据不完全可比。

９、万元生产总值用水量按２００５年不变价格

计算，邮电业务总量按２０００年不变价格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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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第一号）

云南省人民政府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云南省统计局

　２０１０年４月７日

　　为了全面掌握我省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注１］的发展规模及布局，了解我省产业组织、

产业结构、产业技术的现状以及各生产要素的

构成，摸清我省各类企业和单位能源消耗的基

本情况，建立健全覆盖国民经济各行业的基本

单位名录库、基础信息数据库和统计电子地理

信息系统，为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科学制定中

长期发展规划提供科学准确的统计信息支持，

根据国务院经济普查办公室安排，我省于２００８

年进行了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这次普查的标

准时点为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３１日，时期资料为

２００８年度。普查对象是在我省从事第二产业

和第三产业的全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

个体经营户［注２］。普查主要内容包括单位基

本属性、从业人员、财务状况、生产经营情况、生

产能力、能源消耗、科技活动情况等。

经过各级各部门及全体普查人员近两年的

共同努力，我省经济普查的登记填报及数据审

核汇总工作基本完成。按国务院经济普查办公

室的要求，省经济普查办公室采取分层随机等

距整群抽样方法，对全省１６个州（市）的数据质

量进行了交叉抽查，共抽查３２个普查小区的

１３８６个法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抽查比例为

７．１４‰），抽查个体经营户１８３０８个（抽查比例

为１４．６‰）。抽查汇总结果，数据填报综合差

错率为５．３‰，数据质量达到了预期目标。

根据《全国经济普查条例》的有关要求，经

云南省人民政府批准，云南省人民政府第二次

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和云南省统计局

将向社会发布经济普查公报。现将第一号公报

发布如下：

一、单位基本情况

２００８年末，全省共有从事第二、三产业的

法人单位１２．２６万个。其中，企业法人单位

６．５９万个，机关、事业法人单位３．０６万个，社

会团体法人单位０．６５万个，其他法人单位

１．９６万个。产业活动单位１８．９６万个，其中，

第二产业２．７０万个，第三产业１６．２６万个。全

省个体经营户总数１３２．２８万户，其中，第二产

业１２．９７万户，第三产业１１９．３１万户（详见表

１）。

表１　单位数与个体经营户数

单位数（万个）比重（％）

一、法人单位 １２２６ １０００

　　企业法人 ６．５９ ５３．７

　　机关、事业法人 ３．０６ ２５．０

　　社会团体法人 ０．６５ ５．３

　　其他法人 １．９６ １６．０

二、产业活动单位 １８９６ １０００

　　第二产业 ２．７０ １４．２

　　第三产业 １６．２６ ８５．８

三、个体经营户 １３２２８ １０００

　　第二产业 １２．９７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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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产业 １１９．３１ ９０．２

与２００４年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的同口径

数据比较，全省法人单位数增加２．９６万个，增

长３１．８％。其中，企业法人单位数增加２．１９

万个，增长４９．６％；国有企业、国有联营企业、

国有独资公司０．３０万个，减少０．０７万个，下降

１８．６％；集体企业、集体联营企业、股份合作企

业０．４８万个，减少０．２７万个，下降３６．０％；其

他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１．０２万个，增

加０．４１万个，增长６６．５％；私营企业４．５９万

个，增加２．０５万个，增长８０．７％；其他内资企

业０．１１万个，增加０．０５万个，增长９０．８％；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０．０８万

个，增加０．０２万个，增长２８．７％；个体经营户

增加１８．３３万户，增长１６．１％（详见表２）。

表２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组的企业法人单位

单位数（万个）　比重（％）

合　计 ６５９ １０００

内 资 ６．５１ ９８．８

国有企业 ０．２６ ４．０

集体企业 ０．３７ ５．７

股份合作企业 ０．１０ １．５

联营企业 ０．０２ ０．３

有限责任公司 ０．８４ １２．７

股份有限公司 ０．２２ ３．３

私营企业 ４．５９ ６９．６

其他企业 ０．１１ １．７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０．０３ ０．５

外商投资企业 ０．０５ ０．７

全省第二、三产业法人单位主要集中在：昆明

３．８５万个，占３１．４％；曲靖１．１６万个，占９．４％；红河

０．９８万个，占８．０％；玉溪０．９１万个，占７．４％；大理

０．７７万个，占６．３％；昭通０．６９万个，占５．６％。

个体经营户主要集中在：昆明２３．１３万户，占

１７．５％；曲靖１４．７９万户，占１１．２％；大理１１．９２万

户，占９．０％；红河１１．４８万户，占８．７％；玉溪

１０．５２万户，占７．９％；昭通９．２８万户，占７．０％（详

见表３）。

表３　单位与个体经营户的地区分布

地　区　　　法人单位 产业活动单位　个体经营户

数量 比重 数量 比重 数量 比重

（万个） （％） （万个） （％） （万户） （％）

合　计 １２２６ １０００ １８９６ １０００ １３２２８１０００

昆　明 ３．８５ ３１．４ ５．０１ ２６．５ ２３．１３ １７．５

曲　靖 １．１６ ９．４ １．８３ ９．６ １４．７９ １１．２

玉　溪 ０．９０ ７．４ １．２４ ６．５ １０．５２ ７．９

保　山 ０．４６ ３．７ ０．８５ ４．５ ７．５０ ５．７

昭　通 ０．６９ ５．６ １．３６ ７．２ ９．２８ ７．０

丽　江 ０．３３ ２．７ ０．５１ ２．７ ３．４３ ２．６

普　洱 ０．６２ ５．１ ０．９８ ５．１ ６．９８ ５．３

临　沧 ０．４１ ３．４ ０．７３ ３．８ ７．３４ ５．５

楚　雄 ０．６３ ５．１ １．１４ ６．０ ７．４５ ５．６

红　河 ０．９８ ８．０ １．５８ ８．４ １１．４８ ８．７

文　山 ０．５１ ４．２ ０．９６ ５．０ ８．０８ ６．１

西双版纳 ０．２８ ２．３ ０．４１ ２．２ ３．０３ ２．３

大　理 ０．７７ ６．３ １．２７ ６．７ １１．９２ ９．０

德　宏 ０．３９ ３．１ ０．６６ ３．５ ４．７９ ３．６

怒　江 ０．１６ １．３ ０．２４ １．３ １．３４ １．０

迪　庆 ０．１２ １．０ ０．１９ １．０ １．２２ ０．９

在产业活动单位中，从事制造业的单位１．４９

万个，占７．９％；批发和零售业２．８９万个，占

１５．３％；教育２．０５万个，占１０．８％；公共管理和社

会组织５．２１万个，占２７．５％。以上四个行业合计

占６１．５％（详见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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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产业活动单位的行业分布

单位数（万个）比重（％）

合　　计 １８９６ １０００

农、林、牧、渔业 ０．２１ １．１

采矿业 ０．５０ ２．６

制造业 １．４９ ７．９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０．２７ １．４

建筑业 ０．４４ ２．３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０．４６ ２．４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０．４１ ２．２

批发和零售业 ２．８９ １５．３

住宿和餐饮业 ０．３３ １．７

金融业 ０．５８ ３．１

房地产业 ０．４７ ２．５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０．７５ ４．０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０．６５ ３．４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０．３２ １．７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０．１９ １．０

教育 ２．０５ １０．８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１．４１ ７．４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０．３３ １．７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５．２１ ２７．５

　此处的农、林、牧、渔业为第二、三产业法人兼营的第

一产业活动单位。

个体经营户较为集中的五个行业是：工业

１１．８０万户，占个体经营户总数的８．９％；交通运输

业２８．２４万户，占２１．３％；批发和零售业６４．７５万

户，占４８．９％；住宿和餐饮业１２．４７万户，占

９．４％；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９．６４万户，占

７．３％（详见表５）。

表５　个体经营户的行业分布

单位数 比重

（万户） （％）

合 计 １３２２８ １０００

工业 １１．８０ ８．９

建筑业 １．１７ ０．９

交通运输业 ２８．２４ ２１．３

批发和零售业 ６４．７５ ４８．９

住宿和餐饮业 １２．４７ ９．４

房地产业 ０．１７ ０．１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０．７４ ０．６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９．６４ ７．３

教育 ０．１２ ０．１

卫生和社会福利业 １．３０ １．０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１．３２ １．０

其他 ０．５６ ０．４

　 包括采矿业、制造业和电力、燃气及水的生

产和供应业。

二、从业人员

２００８年末，全省第二、三产业单位和个体经营

户从业人员［注３］数为７４１．９６万人，与２００４年第

一次全国经济普查的同口径数据比较，增加

１７２．２１万人，增长３０．２％。其中，第二产业的从业

人员为２４２．８２万人，增加４０．４０万人，增长

２０．０％；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为４９９．１４万人，增加

１３１．８１万人，增长３５．９％。在从业人员中，单位从

业人员４５０．６０万人，占６０．７％；个体经营人员

２９１．３６万人，占３９．３％。在单位从业人员中，女性

１４２．３２万人，占３１．６％。

在单位从业人员中，制造业８５．５６万人，占

１９．０％；建筑业６７．８２万人，占１５．１％；公共管理

和社会组织６６．０８万人，占１４．７％；教育５０．４２万

人，占１１．２％；批发和零售业３０．９２万人，占６．９％

（详见表６）。

表６　单位从业人员的行业分布

从业人员（万人）　比重（％）

合 计 ４５０６０ １０００

农、林、牧、渔业 ７．２４ １．６

采矿业 ３３．１１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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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 ８５．５６ １９．０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９．９６ ２．２

建筑业 ６７．８２ １５．１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１２．９８ ２．９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５．００ １．１

批发和零售业 ３０．９２ ６．９

住宿和餐饮业 ９．９５ ２．２

金融业 １１．６５ ２．６

房地产业 ９．０３ ２．０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１２．３１ ２．７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９．３５ ２．１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５．３４ １．２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２．９７ ０．７

教育 ５０．４２ １１．２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１６．７８ ３．７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４．１２ ０．９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６６．０８ １４．７

在单位从业人员中，具有研究生及以上、大学

本科、专科、高中、初中及以下学历的人员分别占

１．１％、１３．８％、２１．２％、２５．３％和３８．７％。在具有

技术职称的人员中，具有高级、中级、初级技术职

称的人员分别占９．１％、３６．５％和５４．４％。在具有

技术等级资格证书的人员中，具有高级技师、技

师、高级工、中级工资格证书的人员分别占３．１％、

１０．４％、３９．６％和４７．０％（详见表７）。

表７　单位从业人员学历、职称、技术等级情况

从业人员（万人）比重（％）

一、从业人员合计 ４５０６０ １０００

具有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者 ４．７９ １．１

具有大学本科学历者 ６２．０５ １３．８

具有大专学历者 ９５．４１ ２１．２

具有高中学历者 １１３．９９ ２５．３

具有初中及以下学历者 １７４．３６ ３８．７

二、具有技术职称的人员合计 １１６８７ １０００

具有高级技术职称者 １０．６６ ９．１

具有中级技术职称者 ４２．６１ ３６．５

具有初级技术职称者 ６３．６０ ５４．４

三、具有技术等级证书人员合计 ４６８６ １０００

高级技师 １．４３ ３．１

技师 ４．８６ １０．４

高级工 １８．５５ ３９．６

中级工 ２２．０２ ４７．０

三、企业资产总额

２００８年末，全省第二、三产业企业法人单位资

产总额为３２７０３．７８亿元，比２００４年末增加

１５０９２．６７亿元，增长８５．７％。其中，国有企业资产

总额９８４８．６２亿元，比２００４年末增加２３９６．１３亿

元，增长３２．２％；集体企业资产总额１６３９．０６亿

元，增加６２６．３６亿元，增长６１．９％；股份合作企业

资产总额４２１．７１亿元，增加２５７．２６亿元，增长

１５６．４％；私营企业资产总额５６１１．８６亿元，增加

４３１５．５８亿元，增长３３２．９％；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资产总额３８６．９１亿元，增加１９５．１２亿元，增长

１０１．７％；外商投资企业资产总额６０３．２３亿元，增

加３１１．５９亿元，增长１０６．８％。（详见表８）。

表８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组的资产总额

资产总额（亿元）比重（％）

合 计 ３２７０３７８ １０００

内资企业 ３１７１３．６４ ９７．０

国有企业 ９８４８．６２ ３０．１

集体企业 １６３９．０６ ５．０

股份合作企业 ４２１．７１ １．３

联营企业 ２８．０９ ０．１

有限责任公司 ８０９３．５７ ２４．７

股份有限公司 ５９１３．３５ １８．１

私营企业 ５６１１．８６ １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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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企业 １５７．３９ ０．５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３８６．９１ １．２

外商投资企业 ６０３．２３ １．８

四、企业实收资本

２００８年末，全省第二、三产业企业法人单位的

实收资本［注４］总额为４５６５．２２亿元。在全部企

业法人单位的实收资本总额中，国家资本１４３４．６７

亿元，占３１．４％；集体资本１８５．１３亿元，占４．１％；

法人资本１６３１．５６亿元，占３５．７％；个人资本

１０９２．９９亿元，占２３．９％；港澳台商资本７７．６９亿

元，占１．７％；外商资本１４３．１８亿元，占３．１％

注释：

［注１］三次产业的划分：

第一产业是指农、林、牧、渔业。

第二产业是指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燃气及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

第三产业是指除第一、二产业以外的其他行

业，具体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

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

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

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水利、环境和公

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

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国际组织。本次普查未包

括国际组织。

［注２］单位的划分：

法人单位是指具备以下条件的单位：

（１）依法成立，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

所，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２）独立拥有和使用（或授权使用）资产，承担

负债，有权与其他单位签订合同；

（３）会计上独立核算，能够编制资产负债表。

法人单位包括企业法人、事业单位法人、机关

法人、社会团体法人和其他法人。

产业活动单位是指具备以下条件的单位：

（１）在一个场所从事一种或主要从事一种社

会经济活动；

（２）相对独立组织生产经营或业务活动；

（３）能够掌握收入和支出等业务核算资料。

个体经营户：是指除农户外，生产资料归劳动

者个人所有，以个体劳动为基础，劳动成果归劳动

者个人占有和支配的一种经营单位。包括：（１）经

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并领取《营业执

照》的个体工商户。（２）经民政部门核准登记并领

取证书的民办非企业单位。（３）没有领取执照或

证书，或按照有关规定免予登记，但有相对固定场

所、年内实际从事个体经营活动三个月以上的城

镇、农村个体户。但不包括农民家庭以辅助劳力

或利用农闲时间进行的一些兼营性活动。

［注３］从业人员：是指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３１日在

第二、三产业单位和个体经营户在岗的从业人员。

单位从业人员是指在本单位工作并取得劳动

报酬或收入的年末实有人员数。包括：在各单位

工作的外方人员、港澳台方工作人员、兼职人员、

再就业的离退休人员、借用的外单位人员和第二

职业者。但不包括离开本单位仍保留劳动关系的

职工。

［注４］实收资本：是指投资者按照企业章程，

或合同、协议的约定，实际投入企业的资本。企业

实收资本按照投资主体划分为国家资本、集体资

本、法人资本、个人资本、港澳台资本和外商资本

等。

＊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

而产生的误差，未作机械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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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第二号）

云南省人民政府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云南省统计局

２０１０年４月７日

　　根据全省经济普查结果，现将我省第二产

业的主要数据公布如下：

一、工业

（一）企业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２００８年末，全省共有工业企业法人单位

２．０２万个，从业人员１２８．５２万人，分别比２００４

年末增长３０．４％和１８．２％。工业个体经营户

１１．８０万户，比２００４年末下降９．５％，从业人员

３７．５０万人，比２００４年末增长７．７％。

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国有企业及国有

独资公司５８１个，占２．９％；集体企业１３４０个，

占６．６％；私营企业１４７６３个，占７３．０％；港澳

台商投资企业１７６个，占０．９％；外商投资企业

２２２个，占１．１％；其余类型企业３１４６个，占

１５．５％。

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国有企

业及国有独资公司占 １４．８％，集体企业占

４．９％，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占

４．６％，私营企业占４７．１％，其余类型企业占

２８．６％（详见表１）。

表１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组的工业企业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个）从业人员（人）

合 计 ２０２２８ １２８５１５８

内资企业 １９５１９ １２１９０５０

国有企业 ５２５ １２０５２８

集体企业 １３４０ ６３１４２

股份合作企业 ３９１ １６０３７

联营企业 ６５ ２８８８

国有联营企业 ８ ５３６

集体联营企业 ３７ １３０７

国有与集体联营企业 ７ ２７１

其他联营企业 １３ ７７４

有限责任公司 １９６５ ３０３７９２

国有独资公司 ５６ ６９７６８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１９０９ ２３４０２４

股份有限公司 ４７０ １０６７４２

私营企业 １４７６３ ６０５９２１

其他企业 ３１１ ７２１５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１７６ ２５７５５

外商投资企业 ２２２ ３３１３８

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中，采矿业４６８１个，

制造业１３９１７个，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

业１６３０个，分别占２３．１％、６８．８％和８．１％。

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的从业人员中，采矿

业占２５．８％，制造业占６６．５％，电力、燃气及水

的生产和供应业占７．７％。在工业行业大类

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有

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从业人员数位居前三

位，分别占１４．８％、９．７％和９．７％（详见表２）。

表２　工业企业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的行业分布

企业

法人

从业

人员

企业

法人

从业

人员

（个） （人） （个） （人）

合　计 ２０２２８１２８５１５８

采矿业 ４６８１ ３３１０７９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

品制造业

１００２ ９０６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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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１４５５ １９０４８６ 医药制造业 ２２７ ２２５２５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

业

４ １１４ 化学纤维制造业 ２ ３４８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５５９ ３５２３９ 橡胶制品业 ９５ ３２４３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１３８２ ７４３３０ 塑料制品业 ４８１ １４７４６

非金属矿采选业 １２５９ ３０７５２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２５２７ １２４５６０

其他采矿业 ２２ １５８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

延加工业

３５８ ６９７２１

制造业 １３９１７ ８５５１４９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

延加工业

６８１ １２４５１４

农副食品加工业 １２６５ ６７３５５ 金属制品业 ６４８ １６１２４

食品制造业 ５９７ １９７９９ 通用设备制造业 ６８１ ２７７５８

饮料制造业 １２７８ ３９３４０ 专用设备制造业 ３２０ ２０４６６

烟草制品业 ２８ ３３６７６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

业

５８６ ２９８８０

纺织业 ２２４ １９７５４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

造业

２９８ １５９１０

纺织服装、鞋、帽制

造业

１３０ ３６４３ 通信设备、计算机

及其他电子设备制

造业

４３ ２７５４

皮革、毛 皮、羽 毛

（绒）及其制品业

３３ ７８９ 仪器仪表及文化、

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１１５ ５７０６

木材加工及木、竹、

藤、棕、草制品业

６８７ ２７２６１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

业

２１６ ７９６９

家具制造业 ２１２ ３９２４ 废弃资源和废旧材

料回收加工业

８３ １４０１

造纸及纸制品业 ４０４ ２０８８５ 电力、燃气及水的

生产和供应业

１６３０ ９８９３０

印刷业和记录媒介

的复制

５３８ １８５６９ 电力、热力的生产

和供应业

１２５１ ８７２９１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

业

２４ ２９３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３６ ２６１４

石油加工、炼焦及

核燃料加工业

１３４ ２１６０８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３４３ ９０２５

（二）工业企业法人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２００８年工业企业法人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见表３）。

表３　工业企业法人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产品 计量单位 产量

原煤 万吨 ８０２９．７２

成品糖 万吨 ２１１．１３

饮料酒 千升 ８９６０８６

精制茶 吨 １３１１４７

复烤烟叶 吨 ３５７６５１

卷烟 亿支（万箱）３３９７．７７（６７９．５５）

焦炭 万吨 １３７５．８８

硫酸（折１００％） 万吨 ８２６．２４

烧碱（折１００％） 吨 １６１４８１

纯碱（碳酸钠） 吨 １６７７５７

乙烯 吨 ３９７８

合成氨（无水氨） 吨 １５５６９３７

水泥 万吨 ４０４７．５９

平板玻璃 万重量箱 ３３７．７０

生铁 万吨 １２１７．７０

粗钢 万吨 ９０７．０６

钢材 万吨 ８８６．４０

十种有色金属 吨 ２１１５６４５

精炼铜（电解铜） 吨 ３１６１２５

铅 吨 ３９２１４７

锌 吨 ８１８０９８

原铝（电解铝） 吨 ５０８６１７

金属切削机床 台 ２８８１５

拖拉机 台 ７９２２５

汽车 辆 ４３１１２

发电量 亿千瓦小时 １０７８．５２

其中：火力发电量 亿千瓦小时 ３８８．４４

（三）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２００８年末，工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合计

８４８３．４４亿元，比２００４年末增长１１１．６％；负债

合 计 ４９８２．０１ 亿 元，比 ２００４ 年 末 增 长

１３６．４％；所有者权益合计［注１］３５０１．４３亿元，

比２００４年末增长８４．１％（详见表４）。

工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负债率，采矿业为

４９．６％，其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５４．３％；制造

业为５２．９％，其中：烟草制品业为２２．７％；电

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为７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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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工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负债和所有都权益的行业分布

单位：亿元

资产合计　负债合计　所有者

权益合计

合　计 ８４８３４４４９８２０１３５０１４３

采矿业 １０４８１７ ５１９９７ ５２８２０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３４５．１０ １８７．３８ １５７．７２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０．３９ ０．２８ ０．１１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２４９．２１ ９９．６６ １４９．５５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３１９．５３ １７６．２３ １４３．３０

非金属矿采选业 １３３．３２ ５６．１６ ７７．１７

其他采矿业 ０．６１ ０．２５ ０．３６

制造业 ５０２４７３２６５９５９２３６５１４

农副食品加工业 ２１９．６１ １３８．２２ ８１．３９

食品制造业 ５３．８０ ２９．５８ ２４．２３

饮料制造业 １４３．３３ ８３．０５ ６０．２８

烟草制品业 １０８４．８７ ２４６．４７ ８３８．４１

纺织业 ３７．２６ ２５．３０ １１．９５

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 ５．７３ ３．６１ ２．１２

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 ２．３３ ２．５０ －０．１８

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

业

６１．３６ ３４．４１ ２６．９５

家具制造业 ５．１４ ２．３７ ２．７７

造纸及纸制品业 １０２．８１ ７１．００ ３１．８１

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 ６９．８５ ３０．５３ ３９．３３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０．４７ ０．１３ ０．３４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１５４．７６ ９４．２９ ６０．４７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６５８．８５ ４１１．３８ ２４７．４８

医药制造业 １５７．５０ ７２．２７ ８５．２３

化学纤维制造业 ８．４８ １．００ ７．４８

橡胶制品业 ４．２４ ３．０９ １．１５

塑料制品业 ３８．６０ ２１．１７ １７．４３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３４５．５８ ２０６．１８ １３９．３９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５０９．２５ ３３３．３１ １７５．９３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８７６．２８ ５７３．５４ ３０２．７５

金属制品业 ４３．７１ ２７．５６ １６．１５

通用设备制造业 ７８．００ ４７．５８ ３０．４２

专用设备制造业 ７１．０６ ５０．９９ ２０．０８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１３４．１５ ６７．９８ ６６．１７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８１．１６ ５４．３６ ２６．８０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

备制造业

３０．６１ １２．０３ １８．５８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

造业

２８．７２ ９．２０ １９．５２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１３．４０ ４．５５ ８．８６

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 ３．８１ １．９５ １．８６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２４１０５４１８０２４６ ６０８０９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２３００．５８１７４８．８５ ５５１．７３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２７．７４ ２１．９１ ５．８３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８２．２３ ３１．７０ ５０．５３

（四）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总额

２００８年，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营业务收入

５５３９．２０亿元，比２００４ 年增长 １４１．６ ％。其

中，采矿业占１１．７％，制造业占７７．７％，电力、

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占１０．６％。主营业

务收入超过百亿元的行业有１２个：煤炭开采和

洗选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有色金属矿采选

业、农副食品加工业、烟草制品业、石油加工、炼

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

业、医药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

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

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比２００４年增加７个

（详见表５）。

工业企业法人单位利润总额 ４５１．６４亿

元，比２００４年增长１０１．９％。其中，采矿业占

２８．１％，制造业占６３．６％，电力、燃气及水的生

产和供应业占８．３％。利润总额超过１０亿元

的行业有１２个：煤炭开采和洗选业、黑色金属

矿采选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采选

业、农副食品加工业、烟草制品业、石油加工、炼

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

业、医药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

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

业，比２００４年增加６个（详见表５）。

—６３—

政 务 资 料

云
 南

 省
 人

  民
 政

 府
 公

 报



表５　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营业务

收入和利润总额的行业分布

单位：亿元

主营业务收入 利润总额

合　计 ５５３９２０ ４５１６４

采矿业 ６４５１３ １２６９０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２８０．６６ ５８．２８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０．１１ －０．０２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１１０．１０ ３１．４３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１７１．９１ ２３．５４

非金属矿采选业 ８２．２８ １３．６７

其他采矿业 ０．０６ ０．０１

制造业 ４３０１３２ ２８７４３

农副食品加工业 ２１８．９７ １８．００

食品制造业 ４７．６７ ５．６４

饮料制造业 ７２．０１ ７．３３

烟草制品业 ７８４．５０ １１４．３９

纺织业 １５．２３ １．６８

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 ３．１０ ０．４８

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 １．３２ ０．２７

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

业

２７．７０ １．７９

家具制造业 ３．６９ １．１８

造纸及纸制品业 ４９．３０ ５．２９

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 ５１．９６ ９．５９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０．３０ ０．１０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１８５．３１ １７．０２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５２０．０７ ４５．４３

医药制造业 ８７．９４ １３．９４

化学纤维制造业 １１．１５ ２．８８

橡胶制品业 ５．２０ ０．３４

塑料制品业 ４０．５６ ３．６３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１８２．４２ １８．１７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７１４．１４ ２０．２０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８８８．１９ －３０．９８

金属制品业 ４０．４６ ３．６８

通用设备制造业 ６８．８７ ６．７７

专用设备制造业 ５４．２２ ３．２５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１０４．８７ ８．１３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７５．７３ ３．８５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

备制造业

１５．７８ １．３４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

造业

１５．４５ １．３７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１１．９９ １．６２

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 ３．２１ １．０５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５９２７５ ３７３０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５５６．００ ３７．４３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２１．３０ －０．４３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１５．４５ ０．３０

（五）企业科技活动

２００８年末，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注２］中开

展科技活动［注３］的企业有３８１个，占１１．５％；

开展研究与试验发展（Ｒ＆Ｄ）活动的企业有１９３

个，占５．８％。在大中型企业中，开展科技活动

的企业所占比重为２９．５％，开展研究与试验发

展（Ｒ＆Ｄ）活动的企业所占比重为１７．８％。

２００８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有科技活动人员

２．７万人，比２００４年末增长８０％；２００８年，企业

投入的科技活动经费为５０．６亿元，比２００４年末

增长１８９．１％。

在企业投入的科技活动经费中，代表企业自

主创新能力的研究与试验发展（Ｒ＆Ｄ）经费较快

增长，２００８年为１３．１亿元，比２００４年增长

１９１．１％；研究与试验发展（Ｒ＆Ｄ）经费的投入强

度［注４］为０．３％，高于２００４年０．２％的水平。

２００８年大中型工业企业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

费１１．２亿元，投入强度为０．３％，高于２００４年

０．２％的水平。分行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

情况（详见表６）。

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超过亿元的州市

是：昆明，玉溪，红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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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的行业分布

经费

投入

（万元）

投入

强度

（％）

经费

投入

（万元）

投入

强度

（％）

合　计 １３１３８５ ０３０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

品制造业

１０５７７ ０．２０

采矿业 ８２８７ ０２０ 医药制造业 １３０７３ １．６０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４９４ ０．０３ 化学纤维制造业 － －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

业

－ － 橡胶制品业 ２４ ０．０７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１５１０ ０．２０ 塑料制品业 １５１７ ０．５０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３４９９ ０．３０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９３２ ０．０７

非金属矿采选业 ２７８４ ０．５０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

延加工业

６４２０ ０．０９

制造业 １２１７２３ ０３０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

延加工业

３８６６６ ０．５０

农副食品加工业 ６９６ ０．０４ 金属制品业 ８３６ ０．３０

食品制造业 １２７４ ０．３０ 通用设备制造业 ７３７７ １．４０

饮料制造业 ３２２ ０．０６ 专用设备制造业 ４２９１ ０．９０

烟草制造业 １３６６２ ０．２０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

业

６９４２ ０．８０

纺织业 ３１ ０．０３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

造业

５７０３ ０．８０

纺织服装、鞋、帽制

造业

－ －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

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业

３５９８ ２．３０

皮革、毛 皮、羽 毛

（绒）及其制品业

－ －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

公用机械制造业

６７６ ０．５０

木材加工及木、竹、

藤、棕、草制品业

３６７ ０．２０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

业

２９８ ０．４０

家具制造业 － － 废弃资源和废旧材

料回收加工业

－ －

造纸及纸制品业 ７４３ ０．１０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

产和供应

１３７５ ０．０２

印刷业和记录媒介

的复制

３５７５ ０．８０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

供应业

１３７５ ０．０３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

业

－ －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 －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

燃料加工业

１２６ ０．０１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 －

２００８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新产品产值

２８６．２亿元，新产品产值占同口径工业总产值的比

重为５％。２００８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专利申请量为

６３２件，其中发明专利申请３００件；发明专利申请所

占比重为４７．５％，比２００４年增加５．９个百分点。

二、建筑业

（一）企业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２００８年末，全省建筑业法人企业单位０．３７万

个，从业人员６７．８２万人，分别比２００４年增长

４１．２％和２４．２％；全省建筑业个体经营户１．１７万

户，从业人员８．８７万人，分别比２００４年增长

１０５．３％和１１９．６％。

全省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国有企业及国

有独资公司１３０个，占３．５％；集体企业２７０个，占

７．２％；私营企业２４４９个，占６５．７％；外商、港澳台

商投资企业１５个，占０．４％；其余类型企业８６１

个，占２３．２％。

全省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国有

企业及国有独资公司占１６．５％，集体企业占

９．６％，私营企业占３４．５％，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占

２９．１％，其余类型企业占１０．３％（详见表７）。

表７　全省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按登记注册类型划分 企业法人（个）从业人员（人）

全　省 ３７２５ ６７８２３２

国有企业 １２１ １０５９４１

集体企业 ２７０ ６４９０５

股份合作企业 ２１ ３８５７

国有联营企业 — —

集体联营企业 ７ ４７０８

国有与集体联营企业 １ ３７１

其他联营企业 ６ ７５１

国有独资公司 ９ ６１１７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６９０ １９７２３０

股份有限公司 １２１ ５７１９５

私营企业 ２４４９ ２３４２２５

其他内资企业 １５ ２３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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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８ ４４４

外商投资企业 ７ ８９

　　全省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中，房屋和土木工

程建筑业占４７．０％；建筑安装业占１５．３％；建筑

装饰业占３１．０％；其他建筑业占６．７％。

全省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房屋

和土木工程建筑业占８９．４％；建筑安装业占

５．７％；建筑装饰业占３．３％；其他建筑业占１．６％

（详见表８）。

表８　全省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的行业分布

按建筑业　　　　企业法人和

行业划分　　　　从业人员　　　　资质内企业　　　　资质外企业

企业法人

（个）

从业人员

（万人）

企业法人

（个）

从业人员

（万人）

企业法人

（个）

从业人员

（万人）
全　省 ３７２５ ６７８２ ２１３９ ６４９９ １５８６ ２８３

房屋和土木

工程建筑业 １７５２ ６０．６４ １３８７ ５９．４４ ３６５ １．２０

建筑安装业 ５７０ ３．８６ ３０８ ３．３１ ２６２ ０．５５

建筑装饰业 １１５３ ２．２３ ３６５ １．５２ ７８８ ０．７１

其他建筑业 ２５０ １．０９ ７９ ０．７２ １７１ ０．３７

（二）建筑业总产值和企业实收资本

２００８年，全省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的建筑业

总产值９４２．８２亿元，比２００４年增长１．０倍，其中，

资质内企业［注６］９０６．３３亿元，资质外企业３６．４９

亿元。分别比２００４年增长１．０倍和１．５倍。

全省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建筑业总产值中，

房屋和土木工程建筑业占８８．３％；建筑安装业占

７．１％；建筑装饰业占２．４％；其他建筑业占２．２％

（详见表９）。

２００８年，全省建筑业资质内和资质外企业实

收资本合计３４０．３６亿元。

表９　全省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建筑业总产值的行业分布

单位：亿元

按建筑业行业划分 总产值　资质内企业 资质外企业

全　　省 ９４２８２ ９０６３３ ３６４９

房屋和土木工程建筑业 ８３２．７７ ８１１．７２ ２１．０５

建筑安装业 ６６．７４ ６０．４３ ６．３１

建筑装饰业 ２２．１６ １７．８１ ４．３５

其他建筑业 ２１．１５ １６．３７ ４．７８

　　（三）房屋建筑面积及竣工价值

２００８年，全省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业企业

［注７］房屋建筑施工面积６６７１．５６万平方米，房屋

建筑竣工面积３３３６．３５万平方米，竣工价值

３１２．２８亿元，上述三项指标分别比２００４年增长

５５．４％、３３．３％和７３．５％（详见表１０）。

表１０　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业企业房屋建筑完成情况

按房屋建筑 房屋建筑竣工面积　 房屋建筑竣工价值

的用途划分 （万平方米）　　　　（亿元）　　

全　省 ３３３６３５ ３１２２８

厂房、仓库 ２６２．３５ ２４．５２

住宅 ２０６６．２４ １９２．７２

办公用房 ２８８．８６ ２７．７０

批发和零售用房 ９１．１９ ８．１９

住宿和餐饮用房 ６４．１０ ５．８９

居民服务业用房 ２５．６８ １．９５

教育用房 ２２７．３５ ２１．６９

文化、体育用房 ５９．６１ ７．３０

卫生医疗用房 ４４．８３ ４．６１

科研用房 ６．２３ ０．８１

其他用房 １９９．９１ １６．９０

（四）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２００８年末，全省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业企

业资产合计为１００９．５５亿元，负债合计为６１８．２０

亿元，企业所有者权益合计为３９１．３５亿元，上述

三项指标分别比２００４年增长７３．２％、７８．８％和

６５．０％；全省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业企业资产

负债率为６１．２％，比２００４年提高１．３个百分点

（详见表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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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１　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业企业法人

单位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行业分布

单位：亿元

按建筑业行业划分 资产合计　　负债合计　　所有者

权益合计

全　省 １００９５５ ６１８２０ ３９１３５

房屋和土木工程建筑业 ８７１．３７ ５３７．５６ ３３３．８１

建筑安装业 ９５．９７ ６０．２０ ３５．７７

建筑装饰业 ３０．６６ １４．３３ １６．３３

其他建筑业 １１．５５ ６．１１ ５．４４

（五）工程结算收入和利润总额

２００８年，全省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业企业

法人单位工程结算收入８４４．５８亿元，比２００４年增

长９２．７％，其中，房屋和土木工程建筑业占

８９．８％，建筑安装业占６．８％，建筑装饰业占

１．９％，其他建筑业占１．５％；全省总承包和专业承

包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利润总额２７．８９亿元，比

２００４年增长２．３倍，其中，房屋和土木工程建筑业

占９１．８％，建筑安装业占５．３％，建筑装饰业占

１．５％，其他建筑业占１．４％（详见表１２）。

表１２　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业企业法人

单位工程结算收入和利润总额

单位：亿元

按建筑业行业划分 工程结算收入　利润总额

全　省 ８４４５８ ２７８９

房屋和土木工程建筑业 ７５８．７８ ２５．６１

建筑安装业 ５７．８０ １．４８

建筑装饰业 １６．３５ ０．４２

其他建筑业 １１．６５ ０．３８

注释：

［注１］所有者权益合计：是指所有者在企业

资产中享有的经济利益，即企业资产减去负债后

的余额。所有者权益包括实收资本（或股本）、资

本公积、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等。

［注２］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是指全部年主营

业务收入５００万元及以上的法人工业企业。

［注３］开展科技活动的企业：是指有组织地

开展科研和技术开发活动，并有相应经费支出的

企业。

［注４］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强度：是指

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与主营业务收入之比。

［注５］新产品：是指采用新技术原理、新设计

构思研制生产的全新产品，或在结构、材质、工艺

等某一方面比原有产品有明显改进，从而显著提

高了产品性能或扩大了使用功能的产品。包括经

政府有关部门认定并在有效期内的新产品，也包

括企业自行开发研制，但尚未经政府有关部门认

定、投产一年之内的新产品。

［注６］资质内建筑业企业：是指依据建设部

《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设部令２００１年第８７号）及《建筑业企业资质等级

标准》（建［２００１］８２号），已经领取《建筑业企业资

质证书》的企业。资质外建筑业企业指虽然没有

领取《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但实际从事建筑生

产经营活动的建筑业企业。

［注７］总承包和专业承包企业：总承包企业

是指具有施工总承包资质，可以对工程实行施工

总承包或者对主体工程实行施工承包的建筑业企

业。专业承包企业是指具有专业承包资质，可以

承接总承包企业分包的专业工程或者建设单位按

照规定发包的专业工程的建筑业企业。不包括资

质以外的建筑业企业和个体经营户。

＊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

而产生的误差，未作机械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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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第三号）

云南省人民政府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云南省统计局

２０１０年４月７日

　　根据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我省

第三产业的主要数据公布如下：

一、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一）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２００８年末，全省共有交通运输、仓储和邮

政业企业法人单位２２０４个，比２００４年末增加

８８９个，从业人员１６．４５万人，比２００４年末增

加０．９１万人。

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位

中，交通运输业［注１］占８８．６％，仓储业占

８．８％，邮政业占２．６％；在企业法人单位从业

人员中，交 通 运 输 业 占 ８７．４％，仓 储 业 占

３．６％，邮政业占９．０％（详见表１）。

表１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指标名称 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４年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４年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２２０４ １３１５ １６４５０４１５５３６３

铁路运输业 ６ １ ３４８２６ ３５５７１

道路运输业 １２５１ ７３８ ６５４５９ ６８８９２

城市公共交通业 １３８ １５０ １５１０９ １４１９６

水上运输业 ３９ ３０ ８６０ １０２７

航空运输业 ２８ ７ ３７７６ ６１５７

管道运输业 １ － １４５ －

装卸搬运和其他运输服务业 ４９０ ２３４ ２３５４２ １２８１０

仓储业 １９３ １３１ ５９４３ ３５２３

邮政业 ５８ ２４ １４８４４ １３１８７

（二）资产总计、主营业务收入和营业利润

２００８年末，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

法人单位资产总计８２７．２１亿元，比２００４年末

增长６６．１％。在资产总计中，交通运输业、仓

储业和邮政业分别占９２．８％、５．３％和１．９％。

２００８年末，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

法人单位主营业务收入２７３．５８亿元，比２００４

年末增加８１．６％。其中，交通运输业、仓储和

邮政业分别占８７．９％、８．１％和４．０％，比２００４

年末分别增加７６．１％、２．４倍和４５．４％。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位营

业利润－６．３９亿元（详见表２）。

表２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位

主营业务收入和营业利润

单位：亿元

指标名称 资产总计　 　主营业务收入　　　营业利润　　

２００８年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８年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８年２００４年

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

８２７．２１４９８．０２２７３．５８１５０．６７ －６．３９ －０．０２

铁路运输业 ３９４．３３２５９．９５ ５５．５６ ４０．９３－１４．３６ －０．７２

道路运输业 １８７．９７１０３．２８１１３．６５ ４０．１２ ７．５７ ０．８８

城市公共交通业 ２８．７２ １９．６２ １２．０７ ７．７７ －０．８４ １．１２

水上运输业 ０．８５ ０．６８ ０．２７ ０．１５ ０．０３ ０．０１

航空运输业 １２１．７１ ７４．９７ ８．５３ ３７．７６ ０．３０ １．６６

管道运输业 １０．５７ － ９．６１ － ２．０６ －

装卸搬运和

其他运输服务业

２３．４５ １１．０９ ４０．８２ ９．８２ １．２０ ０．４９

仓储业 ４３．９５ ２４．８２ ２２．０５ ６．５４ ０．６５ －０．４７

邮政业 １５．６６ ３．６０ １１．０２ ７．５８ －３．００ －２．９９

二、批发和零售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２００８年末，全省共有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

人单位２０２８７个，从业人员３０．９２万人，分别比

２００４年末增长５５．９％和２２．８％。

在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中，批发业

１２５３４个，零售业７７５３个，分别占６１．８％和

３８．２％。

在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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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批发业占５７．３％，零售业占４２．７％（详见表

３）。

表３　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合　计 ２０２８７ ３０９１６５

批发业 １２５３４ １７７１４３

农畜产品批发 ４３１ ７０７２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批发 １２７１ ４０４４５

纺织、服装及日用品批发 ５９２ ５７２７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 ３６７ ３４０１

医药及医疗器材批发 ５８４ １６２６２

矿产品、建材及化工产品批发 ５３４１ ６３２３１

机械设备、五金交电及电子产品批发 ３０１５ ３１０９１

贸易经纪与代理 １２９ ９３２

其他批发 ８０４ ８９８２

零售业 ７７５３ １３２０２２

综合零售 ９１９ ３９０６４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专门零售 ７８３ １０８５６

纺织、服装及日用品专门零售 ６６４ ７９６８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专门零售 ５０２ ９７０４

医药及医疗器材专门零售 ４７４ １４５０４

汽车、摩托车、燃料及零配件专门零售 １７７７ ２５８７９

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专门零售 １１９２ １２３９６

五金、家具及室内装修材料专门零售 ７６６ ５６０４

无店铺及其他零售 ６７６ ６０４７

在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国有企

业 ５６８ 个，占 ２．８％，集体企业 ９８７ 个，占

４．９％，私营企业１５５４３个，占７６．６％，港澳台

商投资企业５１个，占０．２５％，外商投资企业５５

个，占０．２７％。

在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中，国有企业占１３．１％，集体企业占３．４％，私

营企业占５５．４％，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占１．１％，

外商投资企业占２．２％。（详见表４）

表４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组的批发和零售业企业

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法人单位（个）从业人员（人）

合　计 ２０２８７ ３０９１６５

内资企业 ２０１８１ ２９９０２０

国有企业 ５６８ ４０６１６

集体企业 ９８７ １０５５８

股份合作企业 ２９８ ４７８７

联营企业 ４０ ５６２

有限责任公司 １９４６ ５１４０５

股份有限公司 ５４４ １７４８６

私营企业 １５５４３ １７１２３９

其他内资企业 ２５５ ２３６７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５１ ３４５８

外商投资企业 ５５ ６６８７

（二）资产总计

２００８年末，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资

产总 计 ２３３９．２０ 亿 元，比 ２００４ 年 末 增 长

８９．２％。其中，批发业法人单位资产１９３５．５９

亿元，零售业法人单位资产４０３．６２亿元，分别

比２００４年增长９２．６％和７４．３％（详见表５）。

表５　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资产总计（亿元）

合　计 ２３３９２０

批发业 １９３５５９

农畜产品批发 １９３．９８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批发 ５４８．７８

纺织、服装及日用品批发 １９．９０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 ４２．０８

医药及医疗器材批发 ７５．９２

矿产品、建材及化工产品批发 ７７３．９７

机械设备、五金交电及电子产品批发 １９８．６０

贸易经纪与代理 ４．９８

其他批发 ７７．３８

零售业 ４０３６２

综合零售 ７１．１８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专门零售 ２８．８６

纺织、服装及日用品专门零售 １９．３５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专门零售 ３０．１６

医药及医疗器材专门零售 ２１．９１

汽车、摩托车、燃料及零配件专门零售 １７３．８６

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专门零售 ２６．１６

五金、家具及室内装修材料专门零售 １２．４８

无店铺及其他零售 １９．６７

（三）主营业务收入

２００８年，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营

业务 收 入 ３６００．９８ 亿 元，比 ２００４ 年 增 长

８９．４％。其中，批发业２９８１．３４亿元，零售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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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９．６４亿元，分别比２００４年增长８３．７％和

１２２．４％（详见表６）。

表６　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营业务收入（亿元）

合　计 ３６００９８

批发业 ２９８１３４

农畜产品批发 １４１．５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批发 ７０５．４１

纺织、服装及日用品批发 ２５．９５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 ２９．７８

医药及医疗器材批发 １４４．７４

矿产品、建材及化工产品批发 １４７８．８９

机械设备、五金交电及电子产品批发 ３０５．５６

贸易经纪与代理 ３．０４

其他批发 １４６．４８

零售业 ６１９６４

综合零售 ９６．９９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专门零售 １９．７４

纺织、服装及日用品专门零售 １５．８６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专门零售 ２６．６３

医药及医疗器材专门零售 ３１．０５

汽车、摩托车、燃料及零配件专门零售 ３４４．８１

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专门零售 ５６．１５

五金、家具及室内装修材料专门零售 ８．８８

无店铺及其他零售 １９．５４

三、住宿和餐饮业

（一）企业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２００８年末，全省共有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

人单位２５２６个，从业人员９．９５万人，分别比

２００４年末增长１０．５％和６．６％。

在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中，住宿业

１７７３个，餐饮业 ７５３ 个，分别占 ７０．２％ 和

２９．８％。在住宿和餐饮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中，住宿业占７２．３％，餐饮业占２７．７％（详见表

７）。

表７　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法人单位（个）从业人员（人）

合　计 ２５２６ ９９５０９

住宿业 １７７３ ７１９２６

旅游饭店 ６６９ ４９６８２

一般旅馆 ９９０ ２０１２１

其他住宿服务 １１４ ２１２３

餐饮业 ７５３ ２７５８３

正餐服务 ６３０ ２３６５８

快餐服务 ３４ ２２２４

饮料及冷饮服务 ３６ ２３２

其他餐饮服务 ５３ １４６９

在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国有企

业３１６个，占１２．５％，集体企业共１９８个，占

７．８％，私营企业共１４８２个，占５８．７％，港澳台

商投资企业共２７个，占１．０７％，外商投资企业

共４６个，占１．８２％。

在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中，国有企业占１７．５％，集体企业占４．９６％，私

营企业占４５．３％，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占４．２％，

外商投资企业占２．７５％（详见表８）。

表８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组的住宿和餐饮业企业

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法人单位（个）从业人员（人）

合　计 ２５２６ ９９５０９

内资企业 ２４５３ ９２５７７

国有企业 ３１６ １７３６９

集体企业 １９８ ４９３７

股份合作企业 ３９ １２９３

联营企业 １０ ８４８

有限责任公司 ２７７ １６９８７

股份有限公司 ７３ ４３８６

私营企业 １４８２ ４５１１１

其他内资企业 ５８ １６４６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２７ ４１９２

外商投资企业 ４６ ２７４０

（二）资产总计

２００８年末，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资

产总计为 ２４８．６５ 亿元，比 ２００４ 年末增长

２３．９％（详见表９）。

表９　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亿元）

合　计 ２４８６５

住宿业 ２１３２５

旅游饭店 １６２．８８

一般旅馆 ４４．４０

其他住宿服务 ５．９６

餐饮业 ３５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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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餐服务 ３１．２２

快餐服务 ２．４７

饮料及冷饮服务 ０．１９

其他餐饮服务 １．５２

（三）主营业务收入

２００８年，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营

业务收入６９．９１亿元，比２００４年增长６５．３％。

其中，住宿业４７．４６亿元，餐饮业２２．４６亿元，

分别比２００４年增长４８．１％和１１９％（详见表

１０）。

表１０　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营业务收入（亿元）

合　计 ６９９２

住宿业 ４７４６

旅游饭店 ３６．５３

一般旅馆 ９．６０

其他住宿服务 １．３３

餐饮业 ２２４６

正餐服务 １７．３６

快餐服务 ３．７８

饮料及冷饮服务 ０．０８

其他餐饮服务 １．２３

四、房地产业

（一）企业单位数

２００８年末，全省房地产业企业４２９８个，比

２００４年增长 ８７．９％。其中，房地产开发业

２２２２个，物业管理８４４个，中介服务业７１９个，

其他房地产５１３个，分别比２００４年增长１．３

倍、１．３倍、６３．０％和２．６％。（详见表１１）。

表１１　房地产业企业单位地区分布

分州市 房地产业企

　　　 业个数（个）房地产开发 物业管理 中介服务 其他房地

产

全　省 ４２９８ ２２２２ ８４４ ７１９ ５１３

昆 明 市 １８６６ ８２５ ４１５ ４４９ １７７

曲 靖 市 ３５９ １９９ ６１ ７３ ２６

玉 溪 市 ２３４ １１９ ３５ ５５ ２５

保 山 市 １１８ ６３ １７ １３ ２５

昭 通 市 １３３ ７２ ２３ ７ ３１

丽 江 市 １１２ ６６ ２４ １３ ９

普 洱 市 １５１ ７６ ３３ ６ ３６

临 沧 市 １２４ ８０ ２７ ７ １０

楚 雄 州 １６２ １０３ ３０ ８ ２１

红 河 州 ３２２ １９５ ６１ ３１ ３５

文 山 州 １３８ １０４ １８ １０ ６

西双版纳州 １６７ １００ ２３ １４ ３０

大 理 州 ２４３ １３１ ５２ ２１ ３９

德 宏 州 １４３ ７４ １８ ９ ４２

怒 江 州 １６ ７ ６ ３

迪 庆 州 １０ ８ １ １

（二）从业人员和企业实收资本

２００８年，全省房地产业企业共有从业人员

９．０３万人，比２００４年增长６６．９％。其中，房地

产开发业４．１９万人，物业管理３．４４万人，中介

服务业０．５３万人，其他房地产０．８７万人，分别

比２００４年增长８５．４％、１．１倍、７７．０％和－

２９．３％（详见表１２）。

表１２　房地产业企业单位从业人员地区分布

分州市　房地产业

　　　　年末从业

　　　　人员（人）房地产开发 物业管理 中介服务 其他房地

产

全 省 ９０３３４ ４１８７０ ３４３５１ ５３３８ ８７７５

昆 明 市 ４１２７９ １５５２４ １８１５９ ２７６８ ４８２８

曲 靖 市 ８３２２ ４４６８ ２８９８ ６８８ ２６８

玉 溪 市 ５９８７ ２３００ ３０６４ ４２３ ２００

保 山 市 ２８５２ １８１３ ３７９ １６９ ４９１

昭 通 市 ２１４０ １２２０ ４８７ ８８ ３４５

丽 江 市 １８７４ ９８５ ７０２ １１１ ７６

普 洱 市 ２５６５ １２３１ ７７９ ３０ ５２５

临 沧 市 １８８５ １３４７ ４０７ ３１ １００

楚 雄 州 ３１９２ １８３５ ９３９ ２３３ １８５

红 河 州 ７１３２ ３４１３ ３０１１ ２１０ ４９８

文 山 州 ２４８９ １９１６ ３４４ １５９ ７０

西双版纳州 ２５３２ １３５３ ７８４ １１４ ２８１

大 理 州 ５６６２ ２９２５ ２０５９ ２２７ ４５１

德 宏 州 ２０１４ １２６７ ２３３ ６０ ４５４

怒 江 州 ３２０ １８９ １０４ ２７ —

迪 庆 州 ８９ ８４ ２ — ３

２００８ 年，全省房地产业企业实收资本

３７９．４５亿元。

（三）企业资产总额、负债合计和主营业务

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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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年，全省房地产业企业资产总额为

３８４７．４４亿元，主营业务收入４３２．２４亿元，负

债合计１７３０．２６亿元，分别比２００４年增长５．０

倍、１．４倍和３．０倍（详见表１３）。

表１３　房地产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地区分布情况

分州市　房地产业主

　　　　营业务收入

　　　　（亿元）　房地产开发 物业管理 中介服务 其他房地

产

全　省 ４３２２４ ４０５３４ １３１４ ３８２ ９９４

昆 明 市 ２４４．６５ ２２６．９８ ９．３５ １．９４ ６．３８

曲 靖 市 ４０．４３ ３９．３８ ０．６８ ０．２８ ０．０８

玉 溪 市 １３．７６ １２．７９ ０．７９ ０．１ ０．０８

保 山 市 ７．５８ ６．５５ ０．０８ ０．１ ０．８６

昭 通 市 ９．３７ ９．０４ ０．２１ ０．０６ ０．０６

丽 江 市 ９．０１ ８．６ ０．１４ ０．２ ０．０７

普 洱 市 ９．０９ ８．２１ ０．４１ ０．０５ ０．４２

临 沧 市 ７．０５ ６．４ ０．１１ ０．２８ ０．２６

楚 雄 州 １４．６１ １４．１５ ０．２３ ０．０８ ０．１４

红 河 州 ２５．６９ ２４．７７ ０．４８ ０．１ ０．３４

文 山 州 １５．８５ １５．６４ ０．０２ ０．１９ ０

西双版纳州 １２．５ １１．９８ ０．１６ ０．２６ ０．１

大 理 州 １５．５６ １４．２３ ０．３７ ０．１４ ０．８３

德 宏 州 ４．２５ ３．８１ ０．０９ ０．０３ ０．３２

怒 江 州 １．８６ １．８３ ０．０２ ０．０１ ０

迪 庆 州 ０．９８ ０．９８ ０ ０ ０

（四）房地产业企业经营情况

２００８年末，全省房地产开发企业完成投资

５５７．６９ 亿 元；全 省 商 品 房 建 设 施 工 面 积

５３６７．６４万平方米；竣工房屋面积１０５１．６５万

平方米，分别比２００４年增长１．３倍、１．９倍和

４９．１％；全省商品房销售面积１６４３．０８万平方

米，商品房销售额４４０．３１亿元，分别比２００４年

增长１．３倍和２．０倍，其中，住宅销售面积

１４７８．２５万平方米；住宅销售额为３６０．７７亿

元，分别比２００４年增长１．３倍和１．９倍。

２００８年末，全省物业管理企业在管房屋建

筑面积９３２５．９８万平方米，比２００４年增长１．９

倍。

２００８年末，全省中介服务业房屋代理销售

成交合同面积８９．９５万平方米，房屋代理销售

成交合同３５．４５亿元，分别比２００４年增长－

１９．１％、１．３倍。

五、其他第三产业

（一）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２００８年末，全省共有从事其他第三产业

［注２］的法人单位数 ６９２５８ 个，从业人员

１８４．０２万人，分别比２００４年末增加１３２７７个

和３４．７１万人。其中，企业法人单位１３２５０个，

从业人员３９．０５万人，行政事业及其他非企业

单位５６００８个，从业人员１４４．９６万人（详见表

１４）。

表１４　其他第三产业企业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法人单位　　　　　　　　　　从业人员

　　　　　　　　　企　业　　行政事业及其他　　　企　业　　行政事业及

其他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４年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４年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４年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４年

合　计 １３２５０ ７４５１ ５６００８ ４８５３０３９０５３６２６４７００１４４９６４７１２２８４００

信息传输、计

算机服务和软

件业

２２９０ １１２８ ２３３ １２６ ４７６３６ ３１０００ ２３３１ ２４００

金融业 ６９６ ４９３ ７６ ３４１０８２６５ ８２１００ ８２５３ ５５００

租赁和商务服

务业

５２５９ ２９１２ １１３７ ９４１１０８５３２ ６７７００ １４５７２ ９８００

科学研究、技

术服务和地质

勘查业

１８２８ ９６１ ３０８０ ２５９１ ３９１５３ ３１８００ ５４３３７ ５００００

水利、环境和

公共设施管理

业

４５６ ２６４ １３０８ １３４８ １９７１７ １０４００ ３３６６７ ３０６００

居民服务和其

他服务业

１３７６ ８２６ １８９ １１１ ２７２１３ １８２００ ２５２２ １４００

教育 ３３４ １９０ ６９３６ ６０７５ ７３４６ ４７００４９６８９３４４３１００

卫生、社会保

障和社会福利

业

３２８ ２２１ ３８９８ ３５３１ １５９６１ ７０００１５１８２１１２９５００

文化、体育和

娱乐业

６３８ ４５６ １５０１ １４８５ １６７１３ １１８００ ２４４５３ ２２６００

公共管理和社

会组织

— — ３７６５０ ３２２８８ — — ６６０７９８５３３５００

（二）企业法人单位的资产总计、主营业务

收入和营业利润

２００８年，其他第三产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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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计１６０２２．８３亿元，营业收入１６３４．３０亿元，

营业利润２１０．２９亿元。在资产总计中，信息传

输及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

服务 业 所 占 比 重 分 别 是 ３．３％、７１．５％ 和

２２．１％，三个行业合计占９５．９％。在主营业务

收入中，信息传输及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

业、租赁商务服务业所占比重分别是１３．０％、

５８．９％和１９．１％，三个行业合计占９１．０％。营

业利润 中，上 述 三 个 行 业 分 别 占 ２７．９％、

３７．９％和３３．２％，合计占９９．０％（详见表１５）。

表１５　其他第三产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营业务收入和营业利润

单位：亿元

指标名称　　　　　资产总计　　　　主营业务收入　　　营业利润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４年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４年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４年

合　计 １６０２２８３６６７９４４１６３４３０６０９０６ ２１０２９ ６００７

信息传输、计

算机服务和软

件业

５３０．２６３１２．９７ ２１２．５８１２４．００ ４８．４８ １６．７６

金融业 １１４６２．００５２０４．３５ ９６２．４０３２６．４４ １３１．８８ ２２．７６

租赁和商务服

务业

３５４４．８１９０４．８４ ３１１．５５ ８２．５５ １０．９９ １９．９７

科学研究、技

术服务和地质

勘查业

２０１．７７ ９４．３１ ７４．４６ ４４．５１ １０．９７ ０．９９

水利、环境和

公共设施管理

业

９８．０４ ７５．９１ １４．２５ ６．０８ ０．６５ －０．３３

居民服务和其

他服务业

３６．９８ １８．５４ ２１．７２ ９．１７ ４．２０ ０．３０

教育 ２９．９７ １４．９５ ６．６３ ４．８９ ０．２１ ０．４９

卫生、社会保

障和社会福利

业

４８．９５ ９．２２ １１．６５ ３．８６ ０．９２ ０．２９

文化、体育和

娱乐业

７０．０５ ４４．３５ １９．０６ ７．５６ １．９９ －１．１６

（三）行政事业和其他非企业法人单位的资

产、收入和支出

２００８年末，其他第三产业中的行政事业单

位和其他非企业法人单位固定资产 原价

１８８０．０２亿元，全年收入合计１３３４．９１亿元，全

年支出合计１２３８．４４亿元（详见表１６）。

表１６　行政事业和其他非企业法人单位固定资产、收入和支出

单位：亿元

指标名称　　固定资产原价　　本年收入合计　本年支出合计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４年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４年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４年

合　计 １８８００２９６１７９ １３３４９１６２５３６ １２３８４４６０６７９

信息传输、计

算机服务和软

件业

２．９６ ３．４１ １．０２ １．１７ ０．９９ １．１９

租赁和商务服

务业

１５．５５ １０．５５ １０．６５ ６．４９ ７．５３ ５．９７

科学研究、技

术服务和地质

勘查业

１１３．３９ ３７．９７ ５１．６３ ３６．３６ ４８．８７ ３４．２２

水利、环境和

公共设施管理

业

８２．５３ ５６．９３ ２９．８５ １２．９０ ２６．１７ １２．５２

居民服务和其

他服务业

１．６６ １．５５ １．２６ ０．８３ １．０６ ０．７５

教育 ４９３．９１２５４．９８ ２６９．５９１４１．３５ ２５７．１１１４１．２４

卫生、社会保

障和社会福利

业

２８８．２１１２０．５０ １９７．６４１０２．８２ １８１．７５ ９９．１９

文化、体育和

娱乐业

５７．２２ ３３．１１ ２５．４７ １６．０９ ２３．４３ １５．８３

公共管理和社

会组织

８２４．５９４４２．７９ ７４７．８０３０７．３５ ６９１．５３２９５．８８

注释：

［注１］交通运输业：包括铁路运输业、道路

运输业、城市公共交通业、水上运输业、航空运

输业、管道运输业、装卸搬运和其他运输服务

业。

［注２］其他第三产业：包括信息传输、计算

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水利、环境

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教

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

娱乐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

舍而产生的误差，未作机械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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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０ １ ０ 年 ４ 月

　　４月６日　省政府与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

司在昆明举行工作会谈，双方就金沙江下游水

电开发有关情况交换了意见，共同商定要进一

步加强协调，拓展合作领域，共同推进金沙江下

游水电开发实现互利双赢。国务院三峡工程

建设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董

事长、党组书记曹广晶出席座谈会并讲话。省

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罗正富主持会议。国务院

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委员、中国长江三峡集团

公司总经理陈飞，副省长等出席会议。

４月７日　省政府召开全省“两基”迎国检

工作动员电视电话会，动员部署工作、明确目标

任务，确保我省顺利通过“两基”国检。副省

长高峰，省政府秘书长丁绍祥出席会议。

４月８日　省委常委、副省长李江在全省

纠风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各级各部门要

认真落实纠风工作责任制，严肃查处不正之风

案件，推动纠风工作制度化建设，不断以纠风工

作新的成效取信于民，为全省经济平稳较快发

展、社会和谐稳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４月７日到８日　副省长孔垂柱率农业、

水利等部门负责人在玉溪调研、指导抗旱救灾

促春耕工作，要求坚定信心、细化措施打好春耕

生产攻坚战。

省政府召开２０１０年全省整治违法排污企

业保障群众健康环保专项行动电视电话会议，

提出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采取更加

坚决有力的措施，推动环保工作取得新成效，确

保完成“十一五”主要污染物总量削减目标。副

省长和段琪出席会议并讲话。

４月１２日　省政府召开《国家中长期教育

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征求意见座谈会，提出要

以制定中长期教育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为契机，

以育人为根本、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促进公平

为重点、以提高质量为核心，推动我省教育改革

发展实现更大跨越。副省长高峰主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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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月９日　全省铁路建设工作会暨省铁路

建设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在昆明召开。会议提

出要抓住机遇确保今年完成投资１５０亿，推动

铁路建设大提速、大发展、大跨越。省委常委

、常务副省长罗正富主持会议，省政府秘书长

丁绍祥出席会议。



４月１７日　我省与国家烟草专卖局在昆

明举行烟草工作座谈会，提出云南烟草要明确

新定位、站在新起点，全力推动我省“两烟”发展

上新水平。国家烟草专卖局局长姜成康出席

会议并讲话。省政府秘书长丁绍祥主持座谈

会。

４月１４日　省委副书记、省长深入部份中

、高等职业院校调研，并出席全省职业教育工

作领导小组会议，强调要按照“加速度、扩规模

、调结构、转方式、提质量、走出去”的工作思路

，全力推动全省职业教育跨越式发展。副省

长高峰，省政府秘书长丁绍祥陪同调研并出席

会议。

４月２１日　省政府召开滇中引水工程前

期工作情况专题汇报会，强调要进一步提高对

滇中引水工程必要性、紧迫性的认识，加快推进

前期工作，力争滇中引水工程早日实现。省委

常委、常务副省长罗正富主持会议。

４月２３日　省委副书记、省长主持召开省

政府第四十一次常务会议，研究今年一季度全

省经济运行形势，强调全省上下要紧紧围绕抗

大旱、保民生、抓春耕、促发展的总体部署，坚

持抗旱救灾和促进发展两手抓，继续加大力度

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制约，努力巩固经

济社会持续向好的势头，毫不放松地抓好抗大

旱促春耕，毫不放松地抓好产业发展，毫不放松

地抓好重大项目和重点工程落实，毫不放松地

— ４８ —

抓好保障和改善民生，毫不放松地抓好扩大开

放，毫不放松地抓好生态环保，确保全省在困难

之年实现加快发展。会议还听取了２０１０年政

府廉政工作及行政监察重点工作情况汇报并对

做好今年行政监察工作提出要求。会议还讨论

了《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

加强工业人才队伍建设的决定》和《云南省工业

人才开发行动计划》，审议了《关于修改〈云南省

阳宗海保护条例〉第七条、第三十三条的决定

（草案）》。

４月２９日　由联合国亚太经社会、中国国

际贸易促进会和云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

２０１０年亚太工商论坛”在昆明隆重举行，共同

行动推动绿色低碳经济发展。全国政协副主席

阿不来提·阿不都热西提，联合国副秘书长兼

联合国亚太经社会执行秘书诺琳·海泽，中国

国际贸易促进会副会长董松根，外交部大使吕

永寿等出席论坛并致词。云南省副省长顾朝

曦主持了开幕式。省政府秘书长丁绍祥出席了

论坛

４月２６日　省政府召开电视电话会议，对

抗大旱、保民生、抓春耕、促发展各项工作进行

再动员、再部署、再落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

委会主任在会上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增

强忧患意识、责任意识和大局意识，再接再厉，攻

坚克难，奋力夺取抗旱救灾全面胜利。副省长

孔垂柱，省政府秘书长丁绍祥出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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